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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 研究緣起 

花蓮縣幅員遼闊，山海並列，人口分布與資源集中程度明顯不同，

由於地理條件與產業結構，婦女在教育、就業、家庭照顧及社會參與

方面的機會受到一定限制。近年中央及地方政府推動多項性別平等及

婦女發展政策，強調性別主流化與在地需求導向的施政原則。然而在

偏鄉與原住民族地區，相關政策成效與實際需求之間仍存在落差，為

使政策能更貼近地方婦女的生活現況與需求，進行縣層級的婦女生活

狀況及需求調查具有實際必要性。 

依據我國憲法第 156 條：「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

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

條：「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

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可見婦女權利的保障範圍，不

應僅止於生育與福利，更應對性別平等與人身安全作出維護。 

從國際角度來看，聯合國於 1979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明確指出性別不應影響個人

享有經濟、社會、文化、公民與政治權利，並要求締約國透過立法等

措施消除歧視，實現性別平等。 

順應國際潮流與人權標準，我國於 2007 年簽署 CEDAW，並於

2012 年正式施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簡稱

CEDAW施行法)，要求各級政府須積極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並通過立

法與行政手段，消除性別歧視，保障婦女權益。 

為完善國內性別平等的法制架構，我國制定多項相關法律，呼應

CEDAW 所提倡之原則。包括《家庭暴力防治法》以防治家庭暴力；

《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及《勞動基準法》保障職場性別

平等與勞動權益；《性別平等教育法》推廣性別平權觀念；《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則分別針對性侵害與性騷擾提供法律

保障。 

為整合性推動性別平等政策，我國於 2011 年發布《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針對「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利」、「教

育、媒體與文化」、「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及「環

境、能源與科技」等六大面向提出行動計畫，並要求各部會與地方政

府設立專責單位，以推動法令研修、落實施政與強化性別教育，並提

升地方婦女權益委員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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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推動政策與法制下，花蓮縣政府亦積極響應，花蓮縣政府

積極回應在地婦女的多樣性需求，並於 2008 年成立「花蓮縣性別平

等暨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致力保障婦女工作權及就業機會平等。

而後又設置「花蓮縣外籍配偶福利服務中心」及「花蓮縣單親家庭服

務中心」，全方位保障婦女權益。 

而根據內政部公布的資料，截至 114年 4 月，花蓮縣女性總人口

為 156,820 人，占全縣總人口的 49.9%；其中，15 至 64 歲的女性人

口為 104,521 人，占女性總人口的 66.7%。進一步分析特定婦女族群，

根據移民署統計，截至 114 年 3 月底，花蓮縣新住民婦女(含持居留

證、定居證及入出境許可證者)共計 7,396人，占全縣女性人口的 4.7%。

根據花蓮縣民政處公布的數據，該縣 15 至 64 歲的原住民婦女為

31,747 人，占該年齡層女性人口的 30.4%。另根據衛生福利部資料，

花蓮縣 15 至 64歲持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婦女共有 4,963 人，占相同年

齡層女性人口的 4.7%。 

花蓮縣政府期望透過深入分析不同婦女群體的特性，如族群背景、

福利身分、生命階段、婚姻狀況及就業情形等，並結合不同行政區域

的資源條件，掌握各類婦女在福利需求上的差異性。藉由檢視現行政

策與資源配置的對應關係，進一步作為制定婦女福利政策與推動性別

平等措施的重要參考依據。 

二、 研究目的 

本次調查研究目的如下： 

(一) 瞭解不同生命階段及族群之婦女(年齡、族群、婚姻狀態、

健康照顧、就業情況、社會參與等)之生活現況、需求及期

待 

(二) 分析婦女對現行福利之瞭解程度與使用情形，作為現有福利

措施宣導之參考。 

(三) 檢視花蓮縣婦女對現行福利服務的使用情形，檢視現行婦女

福利政策與婦女的福利需是否存有供需落差情形，並提出具

體建議，以作為相關婦女福利服務設計與政策規劃之依據。 

(四) 探討影響婦女使用各項福利之因素，以規劃適切、具可近性

的福利方案或措施。 

(五) 藉由調查研究結果，提供政府作為制訂婦女相關福利政策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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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蒐集之資料、文獻分析 

一、 婦女與性別平等 

2001年後，隨著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成立(2012年擴大為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並設置「性別平等處」)，積極推動相關政策

包括 2000 年公布之「跨世紀婦女政策藍圖」、2004年的「婦女政策綱

領與政策白皮書」、2000 年函頒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2007 年、

2021 修正)。就其政策目標與內涵來看，從婦女權益、到男女性別平

等，至強調多元性別，從本土問題需求(婦女人身安全、教育、健康等)，

再至國際重要性別議題接軌(如性別主流化等)，婦女權益與性別平政

策關注焦點也有更鮮明軌跡(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1；許雅惠，2011)。

值得關注的是，2021 年所函頒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刪除了「人口、

婚姻與家庭」篇，將過去傳統婦女議題之家庭照顧與多元化家庭整併

至「經濟、就業與福利」及其他相關篇章。是去家庭化，還是照顧議

題福利化，抑或是照顧成為女性經濟賦權的手段，其政策轉變背後的

意識形態及其影響，仍有待更多考查。 

為能更有效促進各部會推動性別平等，2019 年起行政院以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為藍本，整合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提出性別平等重要

議題，並由各部會研訂促進性別平等相關目標、政策或措施，並且滾

動檢討與修正。目前性別平等重要議題已進入 2022-2025年第二階段，

而較諸於第一階段(2019-2022 年)議題，在第二階段工作中決策參與

議題為首要推動議題。另新增加二個議題：其一，為因應數位科技時

代，增加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工作推動，包括建立相關統計資料、

滾動訂修政策及法令與適時填補規範漏洞及強化社會對新興數位/網

路性別暴力之認識與防治能力；其二，則為打造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

及科技創新議題，以回應長期以來在環境及空間忽略多重不利處境的

性別交織性影響(如身障女性、孕婦或老年等)，以及性別化創新應用

不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2)。 

二、 女性生命歷程 

生命歷程（Life Course）的概念由 Leonard Cain 首創，其在 1964

年〈Life Course and Social Structure〉文中最先討論生命歷程理論的內

涵，開始是以年齡為主的類屬，研究社會按年齡建構的層級關係。較

諸於生命週期理論（life span）立基於生物性、一致性及標準性過程，

生命歷程理論著重關注個人與社會結構的連結以及生命歷程的鑲嵌

性，此種受歷史變遷影響的社會制度上的生活型態，又因為年齡群而

有所不同，因此生命歷程理論聚焦在了解生活型態的變化，不重視人

格、特質或行為的變化（Ashford, LeCroy, & William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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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歷程研究的性別觀強調性別化的生命歷程架構，女性生命歷

程多建立在生物基礎上：再生產的功能與性吸引力，並以男性生命歷

程為中心，當某些生命經驗與角色具強烈的性別期待時（如婚姻、生

育、親職等），常是女性人生重大的決策點，且在以有酬工作、男性

生命歷程為「常態」下，女性生命歷程因為工作與家庭的張力出現比

較頻繁的「轉折」、「中斷」或「斷裂」，其中最常見的包含年輕女性因

育兒或家庭照顧而離開職場。基於女性肩負著家庭的照顧責任，許多

研究探討女性生命歷程需避免家庭、勞動場域分割與制度分類的陷阱，

因為若只強調勞動市場作為一「制度」對於女性生命歷程的影響，就

明顯忽略「家庭」作為一制度以及女性的生育對於女性生命歷程的衝

擊，換言之，女性的生命是無法忽略其家庭而被單獨考慮的，家庭與

勞動彼此鑲嵌、相互形構出現代女性生命歷程，因此當我們在探討女

性經濟需求與賦權時，同時必須要將生育與托育、家庭照顧與家庭支

持、及如何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等家庭議題納入討論。 

以家庭和勞動市場為軸線，將女性生命歷程區分為五個階段：就

業前的準備階段、就業、退出職場回到家庭、回到職場就業（二度就

業）、退休(馬慧君、張世雄，2006)。然而，哪些因素形塑如此性別化

的女性生命歷程？從與生命連結（Linked lives）研究取向來看，馬慧

君與張世雄（2006）整理過去研究指出，個人的生命歷程同時也會受

到其伴侶與家人生命中重要決定的影響，且世代之間的關係也影響到

個人如何生活型態的選擇，例如親子之間的關係不但影響到子女早年

的生活，也影響到雙親晚年時的生活。這些事件協商或規劃結果，女

性比男性更被認為應該擔負起家庭中的幼小子女與年長成員的照顧

責任。 

就多重參與(Multiple Participation)研究取向來看，生命歷程落實

在一連串的社會參與、角色職位，個人可以是多重的社會領域的參與，

例如工作上的主管或是家庭中的照顧者，勞動職場與勞動力的性別分

工所帶來的不同期望、不同評價與角力，使得女性雖然被容許參與「勞

動市場」，但仍被期待承擔較多照顧與家務工作，相反的，男性若離

開職場則很可能被認為失業所導致（馬慧君、張世雄，2006）。此種

社會性別角色規範藉由正面強化或負面約束，將使「結構」和「文化」

對於個人的生命歷程扮演一定的作用。 

進一步以制度與性別關係取向來看，Krüger（2001，引自馬慧君、

張世雄，2006）指出，性別化的職業訓練使得女性薪資較低，在家庭

經濟權衡下選擇退出職場，又或制式缺乏彈性的工作時間與勞動環境，

讓女性無法兼顧家庭照顧工作；此外，缺乏安置及照顧服務措施，也

影響女性可否進入勞動市場或擔任全職工作。這些女性對於托育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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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支持等制度性措施和服務，對於女性勞動參與，甚至是再生育的意

願影響重大，亦是探討婦女生活需求中重要的議題。 

另外就年齡層級來看，隨著年齡增長中高齡女性逐漸從照顧者、

轉為被照顧者、或兼具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雙重角色，她們為了家庭

成員們無論在家務或經濟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極有可能為了家計

選擇在年輕時就進入職場、或結婚後全力從事家務而放棄工作（許雅

惠，2020），但面對工作機會較缺乏、職業類別有限、就業不穩定、醫

療需求等，讓中高齡女性有著與其他年齡階段不同的家庭支持與就業

經濟需求。 

傳統的生命歷程研究多以「中性」或「男性經驗」為分析基礎，

往往忽略性別在社會角色分工與權力結構中的影響（Moen,2001）。因

此，女性主義學者主張應從性別視角重新檢視生命歷程，強調女性的

經驗不僅受社會制度與文化規範所形塑，亦展現其主體性與能動性

（Giele & Elder,1998）。 

從性別批判的觀點來看，女性在生命歷程的各階段中，普遍面臨

社會對「母職」與「家庭角色」的高度期待，使其在教育、就業與家

庭選擇上往往受到結構性條件的限制（Chodorow,1978）。然而，女性

並非被動地接受這些角色規範，而是透過個人抉擇、策略性調適與集

體行動，展現出不同形式的能動性（McNay,2000）。例如，在職場與

家庭平衡、婚姻與非婚選擇，乃至於中晚年再學習與社會參與等面向

中，皆可見女性主體意識的浮現與性別秩序的再協商。 

隨著社會變遷與性別平權意識的提升，女性生命歷程呈現出多元

且非線性的樣貌。當代研究指出，生命歷程不應被視為固定的發展軌

跡，而應理解為一個由個體與社會互動所建構的動態過程。女性在此

歷程中，不僅是被制度與文化框架所形塑的客體，更是積極創造生活

意義、挑戰性別不平等結構的主體。透過女性能動性與性別批判視角

的整合，生命歷程研究得以更全面地呈現女性如何在社會脈絡中形塑

自我，並展現多元的生命實踐。 

綜上所述，女性的生命歷程反映了性別社會規範下的生活型態。

不同生命階段的女性，具有各自獨特的生命連結、社會與家庭角色、

發展任務及社會支持需求。女性對生活的需求與福利服務的使用亦呈

現階段性差異，應被納入性別分析的視野中檢視。本研究擬以年齡分

期為經，以勞動、家庭及相關議題為緯，探討不同年齡階段女性的重

要生活需求，並進一步分析其背後所反映的性別政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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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易受傷害族群探討 

在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研究中，「易受傷害族群」（Vulnerable Groups）

通常指因經濟、性別、年齡、健康、族群或社會地位等因素而在資源

取得與社會參與上處於不利地位的人群，這些族群面臨結構性不平等

與社會排除的風險，生活品質與社會支持度普遍低於一般人口（蔡甫

昌、許毓仁，2013）。此外，在偏遠地區當中因為地理隔閡、資源分配

不均與交通不便等因素，更加深了弱勢群體的脆弱性。 

根據性別與社會研究的觀點，婦女常被視為多重弱勢的交會點，

特別是，在多重身份下，她們不僅面臨經濟壓力，也須承擔照顧家庭

成員的責任，在缺乏充分社會支持的情況下，易陷入貧困循環與心理

健康風險，同時偏鄉地區婦女更可能因教育資源不足與就業機會有限，

難以改善生活條件。 

此外，原住民族群體在社會結構中亦屬於易受傷害族群之一，原

住民在文化傳承中扮演關鍵角色，但因語言、地理位置及教育機會的

限制，其社會參與與經濟發展受到阻礙，同時有學者提出，族群身分

與性別身份的交疊，形成所謂的「交叉性脆弱」（ Intersectional 

Vulnerability），使得原住民婦女在社會資源分配上更為弱勢。 

從人類學觀點則強調，在地方脈絡中如何經歷這樣的弱勢。也就

是說，不僅是「弱勢」被貼上標籤，而是這些婦女在日常生活—家庭

互動、市場經濟、社區網絡中如何透過角色協商、文化認同與互動實

踐來形塑自身處境。透過田野觀察或敘事研究，我們可見婦女並非被

動受損的對象，而是在受結構限制的條件下，進行生活策略、互動協

調與資源尋求，她們可能在家庭中承擔照顧角色、在工作中接受低薪、

同時在社區中維繫親友網絡，這些微觀互動構成其「脆弱性」與「韌

性」的交錯場域。 

109 年花蓮縣婦女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亦指出，婦女在遭遇危害

人身安全時最先求助對象多為非正式支持網絡（家人及朋友求助），

而正式支持系統（如社工、醫療、警察）往往是當非正式系統不足時

的選擇；且非正式系統提供的多為情緒支持，其所提供的經濟或制度

協助相對較少。此結論反映社會互動理論中「社會網絡、日常互動及

角色期待」的論點，婦女在家庭、社區中所處的互動網絡形塑了其可

用資源、角色被期待的樣態與求助耽擱的可能。 

近年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開始重視弱勢族群的社會支持措施，

如推動婦女就業培力方案、社區照顧服務與原住民文化發展計畫，然

相關政策仍面臨資源不足、執行範圍有限及偏鄉服務可近性低等挑戰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2023）。因此，針對花蓮地區易受傷害婦女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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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生活狀況進行深入調查與分析，不僅有助於了解其實際需求，也

能作為政策改進與社會支持體系建構的重要依據。 

四、 社會互動論視角下的婦女生活經驗 

社會性別利基於生物性別，而因為生物性別的「枷鎖」下，被指

派了該性別應承擔的任務（Lassiter，2010），最終導致因性別的不同

任務，而產生了不平等。 

除了結構性因素對婦女生活的影響外，社會互動論提供了從微觀

及宏觀互動理解婦女生活的重要視角，並強調個人透過日常互動建構

社會現實，在互動過程中形成自我認同與角色意義（Blumer, 1969）。

宏觀來看，社會地區結構、易受傷害族群的定位影響著分工乃至於進

一步定義了「性別分工」；微觀來看，個人經驗、性別角色認同及日

常策略影響對性別的「應盡義務」。而應用於本研究，分析婦女如何

在家庭、職場與社區互動中調整角色與行為，並透過這些互動協商自

身的社會地位與生活策略。例如，偏鄉或原住民婦女可能在農業、服

務業中工作、社區活動或家庭照顧中，不斷協調傳統性別角色與現代

生活需求，以維持社會支持網絡及經濟自主性。 

若以更深的層面來看，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

於 1983 發表的《社會分工論》一書，雖未直接探討「性別平等」，然

而在「『機械式團結』過渡到『有機式團結』的過程，以維持社會的整

合與穩定」的論點之中，多數女性主義者認為對「家庭」重視而忽略

掉了個體權利及自由價值(不論男性女性)，在工業化及史密斯（Adam 

Smith）所發表的《國富論》的背景之下，涂爾幹認為社會應該透過分

工的方式，才能將齒輪於「正常軌道」上運作。 

當然，刻板印象即是在社會期待下的產物，最直接且大眾經驗的

社會經歷為來自於父母的定義，在成年以前，人們透過觀察且模仿父

母、師長亦或是社會對於性別的期待及規範，「男女有別」是社會上

存在的認知，若從性別連結到社會期待，更進一步連結到社會角色與

功能，以差異作為差別待遇的基礎將導致性別不平等的趨勢不減反增

（林珮婷，楊婉瑩，2011）。而社會對性別角色期待，在染色體檢驗出

是 XY(男性)或 XX(女性)那刻，早已被定義「未來」該以何種方式生

活於社會中，乃至於是現今所播送的劇情都可以觀察到：父母因為孩

子是男生，所以在孩子出生前買了遙控汽車；因為是女生，所以買了

洋娃娃。我們的性別被決定了，父母、社會及這個價值觀對個體的期

待。而以社會學角度來看，即便出生後被父母一樣疼愛，然在未來仍

然後因為性別被區分為不同的「階層」，歧視縱然只是人對人的態度，

然而在多數人建構的歧視當中，將不僅存在人與人私領域，亦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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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會價值觀的層面。 

據此，社會互動論提供了如何理解個體的生活經驗的視角(如本

研究納入性別意識題組)。而微觀互動視角補充了傳統宏觀結構分析，

提供了一個理解花蓮婦女生活狀況的多層次分析框架，既呈現結構性

影響，也彰顯個體行動的能動性與創造性。 

五、 性別主流化觀點下的福利需求與性別政策關聯性 

性別平等，一直是我國不斷追求的最終平等，係屬於一種價值而

並非特定人口福利，而各項福利及政策以落實性別意識，更能衍生出

「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概念，此概念自 1995 年聯

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提出，要求各國將

性別平等作為政策主流，現今已成為各國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的核心理

念，我國於 2005 年由行政院訂定系列計畫、2006 年 38 個部會成立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更於 2012 年成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顯示對於

此概念的重視性，「性別主流化」精神在於，應將性別平等觀念納入

所有公共政策的規劃、執行與評估過程中，透過制度性分析與性別影

響評估，確保不同性別在政策受益上的公平性（United Nations,1995），

而性別主流化不僅關注女性作為特定受助群體的需求，更強調政策如

何回應性別結構性差異與社會權力關係的再生產。 

在社會福利政策領域中，性別主流化的引入改變了傳統的政策思

維，以往的福利制度多以家庭為照顧單位，建立在男性為主要勞動者、

女性為家庭照顧者的分工基礎上，常忽略其中的性別分工，導致女性

在無償照顧與勞動市場參與之間承受結構性不平等（Daly & 

Rake,2003）。女性主義學者指出，若缺乏性別敏感的制度設計，福利

政策將在無意中鞏固「男性養家、女性照顧」的性別秩序（Lewis, 1992）。

因此，性別主流化策略的核心，即在於透過制度性分析揭露這些隱性

偏差，並促進政策由「補救性別不平等」轉向「預防結構性不平等」。 

此外，性別主流化觀點亦強調政策須正視女性群體內部的差異，

隨著交織性理論的發展，若忽略階級、族群、年齡、身心障礙或地理

位置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性別主流化將可能僅惠及社會中相對特權的

女性，而難以觸及真正脆弱與被邊緣化的群體，因此在政策實踐上，

性別主流化不僅應分析性別不平等的共通性，更應揭示不同社會位置

女性在福利需求與資源可近性上的差異，並透過制度性調整，落實真

正的社會公正。 

在我國，隨著性別平等法制的建立與性別主流化的推動，婦女福

利政策逐漸由「保護導向」轉為「賦權導向」。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與

衛福部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等單位，持續透過性別統計、性別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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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及政策影響評估機制，推動政府部門在就業、教育、健康、照顧與

社會參與等面向的性別平等政策（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0）。此一

轉變不僅回應了婦女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多元需求，也體現出政策逐步

朝向結構性變革與社會正義的方向發展。 

綜觀來看，性別主流化觀點強調從整體政策結構檢視性別在權力、

權利、資源與機會分配中的不對等現象。唯有在政策設計中納入性別

分析與交織性思考，才能真正理解不同階層、族群與年齡的女性在生

活與福利需求上的差異，並推動更具包容性與平等性的社會福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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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花蓮縣 109 年婦女調查 

根據花蓮縣政府於 109 年進行的婦女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以下

將針對調查並與花蓮縣政府近年來推動之政策進行分述。 

花蓮縣婦女工作情況，以從事全職工作的比例為最高，占 49.9%，

其次依序為沒有工作(36.5%)，從事兼職(9.4%)與臨時工作(4.2%)。從

事職業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比例最高，占 33.6%。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已婚」最高，占 57.4%，「未婚」的比例占

28.2%。關於生育的想法，有 83.5%的表示想生小孩，而不想生小孩

的比例占 16.5% 

居家長期照顧方面，51.2%的受訪者表示家中有需要長期照顧的

對象，其中以「有未滿 12 歲的兒童」比例最高，占 29.1%，其次為

「65歲以上老人」(25.0%)等。 

是否曾經因為長期提供照顧而出現身心疲累的狀況，以「有時候」

比例最高，占 42.5%，其次依序為「常常」(30.4%)及「沒有」(25.0%)。 

沒有參與社會活動的原因，以工作學業忙碌最高，占 29.0%，其

次依序為照顧家人(28.5%)及沒有金錢(14.0%)等。 

調查結果顯示，不同意「當家中有需要照顧者時，女性比男性更

適合照顧」之說法的比例較高，占 52.1%，而同意「男主外、女主內，

男性應以事業為重，女性應以家庭為重」之說法的受訪婦女僅占

14.3%(不同意 75.3%)。由此可見，多數花蓮縣婦女不認同女性需負責

照顧家人，以家庭為重之觀念。 

調查顯示僅有近四成的受訪者知道「花蓮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在政府提供的婦女與家庭相關福利服務中，以使用過「生育補助」比

例最高，占 24.3%，其次依序「育兒津貼」(20.0%)、「幼兒園就學補

助」(15.1%)及「親子館」(12.9%)等。 

在托兒與學齡兒童照顧方面，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的受訪婦女

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務措施以「降低或補助托育費用」比例最高，占

44.5%，其次依序為「加強托育人員訓練」(44.0%)、「推動臨時托育服

務」(43.0%)、「輔導增設托兒機構（幼兒園、托嬰中心或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42.9%)等。 

七、 衛福部婦女需求趨勢研究與五大議題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稱社家署)於 109 年依據婦女需求

趨勢研究報告，提出未來婦女發展五大議題：經濟與就業、職涯與生

涯發展、人身安全與健康、各階段的照顧角色、中高齡與退休，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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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婦女服務發展。以下略述五大議題之內涵(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0)：  

議題一：經濟與就業 

報告指出，臺灣女性在就業與經濟地位上雖已有顯著進步，但性

別差異與族群的不平等現象仍然普遍存在，亟需針對不同群體提出具

體策略，以提升就業機會與經濟保障，回應其服務需求與挑戰。例如，

新住民女性除社會融入與勞動服務外，應加強經濟就業的支持與創新

連結。另外，針對因育兒與家庭照顧離開職場者，我國女性二度就業

及中高齡就業比例偏低，需加強再就業支持措施；對經濟弱勢婦女應

提供財務管理等課程，以強化其經濟自主與賦權。 

議題二：職涯發展與生涯規劃 

報告顯示，44%的女性在職涯規劃上缺乏清晰的脈絡與方法，當

中更有近 6 成表示仍未找到最適合的工作，顯示女性對自我能力發展

與職涯服務有高度期待。應正視女性的生涯發展需求，從生命歷程出

發，結合在地生活處境、區域發展重點與多元需求，建構以女性為主

體的職涯服務模式，協助不同階段女性探索並實現職涯目標。  

議題三：各種生命階段的照顧需求 

女性在許多生命階段都擔負著照顧的角色，為回應女性照顧需求，

該報告建議婦女服務發展應顧及不同的女性樣態，以及其所面臨特殊

議題與資源近用的障礙，例如身心障礙者的懷孕、產檢、母職照顧、

單親家庭的照顧與生活等。例如在長期照顧服務中，近 5 成採取獨自

照顧，且女性家庭照顧者比例更高達 7 成左右，因此在婦女服務設計

上可強化運用資源能力及提供符合照顧處境之替代性服務，以降低女

性照顧壓力和負擔，平衡照顧與生活。  

議題四：健康與安全 

健康與安全是對於女性最基本的保障，也是女性最為關注的重要

議題。從健康與安全議題來看，除了過去性別暴力、人身安全議題外，

女性交通安全、情緒安全、心理健康等都是未來婦女服務發展的面向。

根據WHO統計，全球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比例是男性的 2 倍，衛福部

的資料則是 1.8倍，側面反應出女性在多重社會角色下的壓力和挑戰。

就實務觀察來看，女性身心健康議題經常是被忽略，或化約為特定照

顧壓力或創傷經驗，也缺乏自我照顧能力建構。因此在性別社會關係

脈絡下，如何設計符合女性處境的適切服務，增進女性身心健康，是

婦女創新服務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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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中高齡與退休議題 

進入中高齡階段，也代表即將面臨生理與經濟生產力的停滯或下

降。就生理層面來看，更年(生理轉換)期的婦女疾病、保健與營養是

女性最直接相關的議題；在生產力層面，許多女性收入是家庭生活支

出的重要來源，致使她們無法有效的儲蓄，造成對未來生活準備與安

排的擔憂。中高齡女性的需求，不同於育齡階段的中高齡女性生活需

求，同樣需要被看見，並給予適當支持。 

上述的行政院的性別平等政策與重要議題、及社家署的婦女趨勢

五大議題，勾勒出婦女福利服務之重要內涵。然而，除了中央政策的

引導外，婦女福利服務的議題與範圍，亦可能隨著各縣市施政重點而

調整。 

八、 花蓮縣婦女福利服務 

根據花蓮縣政府公開資料顯示，花蓮縣 114-115 年度婦女福利施

政計畫以「增強女性經濟自主、提供多元服務、提升女性社會參與」

作為發展方針，結合公、私部門力量共同檢視花蓮縣婦女需求，並依

據需求調查成果進行規劃與實施相關婦女福利。致力於消除性別不平

等狀況，透過建構完善婦女福利服務網絡。 

(一) 提升婦女經濟安全 

以提供家庭經濟支持作為策略，提供生育補助、育兒津貼、準公

共化服務托育費用補助、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及未婚懷孕處遇服務補助

等福利，減輕家庭照顧及經濟上的負擔。 

(二) 建置多元家庭友善婦女福利服務 

此服務以「新住民家庭」、「脆弱及離異家庭」及「一般家庭」分

項為不同服務 

以「新住民家庭照顧支持」作為目標，對新住民婦女提供福利諮

詢、個案服務、法律諮詢、心理諮商、多語關懷、成長課程、通譯服

務及人才培訓、多元文化宣導、家庭支持性服務，增加新住民在花蓮

縣的資源可近性，並以縮短「縣府推動新住民相關工作」的城鄉差距

作為目標進行施政。 

以「脆弱及離異家庭」作為目標，除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之外，

也針對脆弱家庭社區支持服務設立方案，補充並穩定家庭量能，同時

針對未滿 20歲懷孕(家庭)處遇方案進行服務。 

以「一般家庭」作為目標，則提供了居家式托育服務、托嬰中心

管理輔導、公共托育家園及公共托育中心及托育資源中心等托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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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一般家庭在托育上的壓力。 

(三) 促進婦女社會參與 

花蓮縣政府以推展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及婦幼親創園區，提供婦女

友善休閒蓮誼、學習成長的空間，針對不同族群、各年齡層及不同身

分別(含身障)等婦女提供服務增進社會參與率，同時也結合了國家婦

女館及公私立部門團體，期望擴大宣導及串聯效益。 

此外，為落實性別平等意識，也針對民眾、婦女福利業務工作人

員、民間團體等對象進行性別意識培力，本調查中也含有此類的調查

項目，期望能在調查中與過去資料檢視宣導成效。 

 



 

1 

 

 

第參章、進度說明 

 

圖 1 目前進度 

本次專案在 114 年 7 月 21 日召開專家問卷討論會後提出問卷初稿，並經機關同意後於 8 月 8日至 8 月 12日進

行 30 份前測，後續於 9 月 2 日提出執行計畫書、問卷初稿及前測報告予機關，並同時提出實施計畫送審主計。主

計處於 10 月 27日核定實施計畫，本公司於 10 月 30日進行訪員訓練後，現正已進行正式調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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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次花蓮縣「114 年度婦女生活需求調查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

架構包含量化調查與質化調查。 

 

圖 2 研究架構 

在量化調查的部分，由面訪員透過面對面訪問方式進行，針對設

籍或居住花蓮縣年滿 15歲至未滿 65歲婦女進行抽樣調查。原標規之

規定有效樣本數至少完成 1,100 份，依比例配置後部分行政區完成樣

本數將低於 30份，為使調查更具代表性，將增補各行政區至少 30份。

最終本次調查樣本將完成 1,138 份有效樣本。 

質化調查則依照量化調查結果作為基礎，針對需深入討論之議題

邀請不同生命階段及族群之女性問題與需求規劃，依標規規定至少 5

場焦點座談，至少共計 50 人次。根據以上，本次調查預計舉辦 9 場

焦點座談會，預計邀約對象以生命歷程中，青春期、青壯期、成熟期、

生理轉換期、老年期、原住民、特殊境遇、新住民及身心障礙等，期

望能在不同發展脈絡下瞭解不同身分的婦女對政策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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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 

 

圖 3 研究流程 

三、 前測調查 

(一)前測目的 

研究計劃(含調查問卷)初稿經縣府核定通過後進行 30 份有效樣

本的前測調查，並於調查完成後將調查報告撰寫於期初報告當中，內

容包含訪問時間、接觸狀況、各題項調查結果等，。 

(二)前測規劃 

本次調查前測完成 30 個樣本，前測考量受訪者不同特性進行配

置，以達到廣泛獲得問卷內容合適與否之目的，依據不同年齡層民眾

進行前測樣本配置，以獲得充分的意見。前測樣本以平均分配年齡層

進行配置，詳細完成如下表所示。 

表 1 樣本配置_前測  

 

(三)前測時間 

前測調查時間為 114 年 8 月 8 日至 114年 8 月 12 日。 

(四)前測調查方式 

前測調查方式將與正式調查相同，將以面訪調查方式進行。 

問
卷
設
計

前
測
調
查

問
卷
定
稿

訪
員
訓
練

正
式
調
查

期
中
審
查

焦
點
座
談
會

資
料
處
理

報
告
撰
寫

期
末
審
查

履
約
完
成

樣本配置

6                   

6                   

6                   

6                   

6                   

30                 

成熟期（31-未滿46歲）

生理轉換期（46-未滿56歲）

老年期（56-未滿65歲）

總計

生命歷程

青春期（15-未滿19歲）

青壯期（19-未滿3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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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測報告 

前測報告已於 114年 9 月 2日含同執行計畫書、問卷初稿及實施

計畫提交縣府，報告內容及分析項目包括： 

1.各題次數分配表 

2.接觸紀錄 

3.平均訪問時間 

4.其他實際訪問遭遇之困難紀錄 

5.修正建議 

  



 

13 

四、 量化調查設計 

(一)調查流程 

問卷確認後將辦理督導工作會議及訪員訓

練，由調查經理及研究人員講述調查目的與重點，

督導人員負責問卷導讀、臺語讀題，讓訪員瞭解

專案內容，並能以標準化程序進行訪問，本專案

訪員訓練已於 114年 10 月 30 日召開完畢。 

(二)調查對象 

以設籍或居住於花蓮縣 13 個行政區年滿 15 歲至未滿 65 歲之女

性人口為調查對象。 

(三)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採面對面訪問，考量到本調查問卷的題數較多，容易被

拒訪，訪問時間長，信效度容易受影響，政策相關題目在電訪中較難

說明，故本次調查採用面對面的訪問方式進行調查。 

透過「電腦輔助面訪調查系統 WIN CAPI」以經過專業訓練的訪

員持平板電腦至受訪者戶籍地進行訪問。考量到若使用紙本訪問，因

問卷設有邏輯條件，訪員在訪問時翻找不易，且容易產生遺漏，建議

透過「電腦輔助面訪調查系統 WIN CAPI」進行訪問。 

此系統由電腦控制跳題邏輯，可確保跳題正確性，若遇有邏輯條

件題目，在未完整填答時，將無法繼續訪問，預期可大幅減少填答遺

漏的情形。另外，調查資料在訪員輸入後會立即回傳至伺服器建檔，

無需事後數據輸入，可減少後續資料處理的時間，提高整體調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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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禮品規劃 

本次面訪調查中，為感謝受訪者接受訪問，及本公司抱持為支持

環保及提供實用之禮品，本公司將贈送完訪之受訪者環保提袋，受訪

者收禮後方便其攜帶及使用。 

圖 4 束口袋實拍照 

(五)調查期間 

本調查已於 11 月 1日全面開始調查，於 12 月 10 日完成結案。 

(六)調查內容 

本次問卷調查之項目，參考 113年衛生福利部婦女生活狀況調查、

臺東縣 112 年婦女生活狀況、花蓮縣 109 年婦女生活狀況及宜蘭縣

108 年婦女生活需求等包含中央及宜花東地區調查進行題項調整，以

下將調查問卷構面及問項統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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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調查題項一覽表 

面向 細項 

基本資料 地區、年齡、教育程度及在學狀況、身分別、福利身分

別、同住家人、居住房屋所有權、曾經為受災戶經驗、

曾因哪些災害導致受災 

婚育情形 實際婚姻狀況、結婚/再婚意願、不想結婚/再婚原因、

目前子女數、理想子女數、不想要子女的原因 

就業與經濟 一週工作情況、沒有找工作的原因、主要工作從業身分、

主要工作職業、主要工作型態、因理由離職達 3 個月、

個人近 1年平均每月收入、自由使用的金額、家庭生活

費用主/次要提供人、家庭財務分配或管理主導人 

家庭照顧情形 一般家務主要/次要/再次要處理者、未滿 12歲兒童、身

障及重大傷病家人、老年者、家務、志願服務照顧情形、

可自由支配時間、主要/次要/再次要提升配偶(同居伴

侶)參與家務工作意願方法 

社會參與 休閒活動、志願服務、社會團體、進修學習、宗教活動

參與情形 

高齡或退休生活

安排(45歲以上者) 

高齡或退休生活擔憂的事情、針對高齡或退休生活的規

劃 

健康生活及 

人身安全 

身體健康程度、生活中的困擾、遭遇人身危險情形、求

助對象、身心健康需要的檢查福利服務、心理諮商需求 

居住交通與環境 外出最主要交通方式、外出活動需要或關心的空間支持 

性別意識 男性女性皆可申請育嬰假、男主外、女主內，男性應以

事業為重，女性應以家庭為重、男性比較適合主導決策

性的工作，女性較適合作秘書、內勤及事務性的工作、

男性收入應比女性較高、男性的責任為賺錢，女性的責

任為照顧者、在做資產分配時，應以男性為多、有需要

照顧者時，女性比男性更適合照顧、任何人都可能遭受

性騷擾、性侵害及家庭暴力等情事、身體是自己的，任

何人都不能強迫你接受不舒服的行為、在關係中（如：

婚姻、交往），拒絕性行為是一種權利、女性應該壓抑



 

16 

面向 細項 

情緒，以維持家庭和諧、政府及民間機構應推動「性別

主流化」及「性別意識」等相關訓練課程 

婦女服務及措施 希望政府提供或加強的措施、托兒服務措施、所聽過花

蓮縣政府提供的服務、使用過花蓮縣政府提供的服務、

沒有使用花蓮縣政府所提供服務的原因、希望花蓮縣婦

女中心提供的服務 

災後影響 災害的影響、災後生活是否更困難、災後是否感受到焦

慮、恐慌、失眠或其他心理困擾、災後是否曾經接受心

理諮詢或社區關懷服務、災後照顧責任變化、災後影響

就業或收入、災後最需要的協助、未來若再次受到災害

時期望政府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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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抽樣設計及樣本配置 

1.抽樣設計 

本次調查將採分層抽樣法，依花蓮縣 13 個鄉鎮市分層後將年齡

區分為 13 個副母體進行抽樣及配置，根據層別在母體中所占比例推

算各層人數，以四捨五入進位法計算，最終樣本數為 1,138 人。考量

到受訪者可能會因為籍在人不在、屢次訪問未能遇到受訪者或因為受

訪者拒訪等其他因素未能成功訪問被抽取中的受訪者。故本次調查除

正式訪問樣本外，會再額外抽取 10 套備選樣本作為替補，並確保備

選樣本的樣本特性與正式樣本相符。以花蓮市為例，抽樣步驟如下 

抽樣步驟說明如下： 

(1)步驟一：計算母體比例 

依照花蓮縣政府社會處所提供之花蓮縣的婦女母體清冊，共計

105,874 人，並計算婦女在各行政區及年齡的比例。 

(2)步驟二：計算樣本數 

針對年齡做為抽樣之篩選與排序依據後，花蓮市母體數為 34,121

人，則花蓮市應完成 355 人(34,121/105,874*1,100=355)。 

(3)步驟三：計算抽樣間隔(以 K為代號) 

以花蓮市為例，需要完成 355 份有效樣本，而花蓮市之婦女母體

數為 33,897人，則抽樣間隔為 34,121/355=97(人)，即清冊中每 97 人

則需要抽取一人進行約訪及訪問。 

(4)步驟四：決定起始抽樣編號(以 R為代號) 

隨機自亂數中選擇小於 K的亂數，例如 1，則第 1個被抽取的樣

本編號即為 1，第 2個被抽取的樣本編號即為 R+1*k=1+1*97=98，第

3 個被抽取的樣本編號為 R+2*k=1+2*97=195，依此類推抽完 355 個

受訪者。若有受訪者於拜訪階段拒訪或訪問中中止訪問則抽取下一個

受訪者作為替代樣本進行訪問。 

依標規規定至少完成 1,100份有效樣本，因考量到部分行政區人

口較少，故將不足三十份之地區增補至三十份以提高樣本代表性，本

次調查預計完成 1,138 份有效樣本。 

2.樣本配置 

⚫ 地區配置 

在原標規 1,100份有效樣本配置下，根據花蓮縣政府民政處提供

之 114 年 09 月人口資料計算，部分行政區完成樣本數將低於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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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調查更具代表性，將增補各行政區至少 30 份。最終本次調查樣

本將完成 1,138份有效樣本。 

表 3 樣本配置_鄉鎮市  

 

⚫ 年齡配置(生命歷程) 

年齡方面則參考女性發展研究將 15-未滿 65 歲女性區分為青春

期(15-未滿 19 歲)、青壯期(19-未滿 31 歲)、成熟期(31-未滿 46 歲)、

生理轉換期(46-未滿 56歲)、老年期(56-未滿 65歲)等五個生命歷程發

展階段進行樣本配置，經樣本增補後 1,138份之樣本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 4 樣本配置_生命歷程 

 

  

鄉鎮市 母體人口數 母體比例 樣本配置 增補後樣本

秀林鄉 6,185               5.8% 64              64                 

新城鄉 7,228               6.8% 75              75                 

花蓮市 34,121             32.2% 355            355               

吉安鄉 29,326             27.7% 305            305               

壽豐鄉 5,258               5.0% 55              55                 

萬榮鄉 2,109               2.0% 21              30                 

鳳林鎮 2,918               2.8% 30              30                 

光復鄉 3,382               3.2% 35              35                 

豐濱鄉 1,118               1.1% 12              30                 

瑞穗鄉 2,998               2.8% 31              31                 

卓溪鄉 1,886               1.8% 20              30                 

玉里鎮 6,561               6.2% 68              68                 

富里鄉 2,784               2.6% 29              30                 

總計 105,874            1,100          1,138             

生命歷程 母體人口數 母體比例 樣本配置

青春期(15-未滿19歲) 4,764             4.5% 54                   

青壯期(19-未滿31歲) 21,030           19.9% 237                 

成熟期(31-未滿46歲) 30,895           29.1% 339                 

生理轉換期(46-未滿56歲) 24,553           23.2% 267                 

老年期(56-未滿65歲) 24,632           23.3% 241                 

總計 105,874         100.0%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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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統計分析方法 

1.樣本代表性與加權(母體推估方法) 

抽樣調查過程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而造成樣本和母體結構特徵

具有差異，因此為了使調查樣本能合理推論母群體，本次調查將以無

母數卡方檢定方式（NPAR Chi-square Test）逐一檢視樣本的年齡、教

育程度及鄉鎮市等變項分配比例與母體結構之間的差異。 

檢定結果若發現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產生顯著差異，則透過「多

變項反覆多重加權」（Raking）的方式進行加權處理，針對樣本的年齡、

教育程度及鄉鎮市等變項進行調整，直到每一變數的樣本分配與母體

分配無顯著差異。加權方式如下： 

𝑤𝑖..
(1)

=
𝑁𝑖..
𝑁

×
𝑛

𝑛𝑖..
 

𝑤.𝑗.
(2)

=
𝑁.𝑗.

𝑁
×

𝑛

𝑛.𝑗.
(1)，其中𝑛.𝑗.

(1)
= ∑ ∑ 𝑤𝑖..

(1)
𝑘𝑖 𝑛𝑖𝑗𝑘 

𝑤..𝑘
(3)

=
𝑁..𝑘

𝑁
×

𝑛

𝑛..𝑘
(2)，其中𝑛..𝑘

(2)
= ∑ ∑ 𝑤.𝑗.

(2)
𝑗𝑖 𝑛𝑖𝑗𝑘… 

其中，𝑁𝑖為分組母體個數、𝑛為個案個數、𝑛𝑖為分組個案個數，由

上式的演算步驟反覆計算求得調整權數： 

𝑊𝑟𝑎𝑘𝑖𝑛𝑔 =∑
𝑁𝑖
𝑁

𝑘

𝑖=1

∑
𝑤𝑖𝑗𝑦𝑖𝑗
𝑛𝑖

𝑛𝑖

𝑗=1

 

其中，𝑦𝑖𝑗 = {
1,第𝑖層的第𝑗個樣本具有該項特徵

0,第𝑖層的第𝑗個樣本不具有該項特徵
， 

𝑤𝑖𝑗 =第𝑖層的第𝑗個樣本的調整權數，𝑛𝑖𝑗 =第𝑖層內有效樣本數 

𝑖 =教育程度、𝑖 = 1,2,….；𝑗 =年齡、𝑗 = 1,2,3, …；𝑘 =鄉鎮市、𝑘 =

1,2,3, . . ,13 

調查結果每一筆資料都乘以調整權數，其中，𝑁𝑖和𝑛𝑖是第𝑖交叉組

的母體人數和樣本加權人數，𝑁和𝑛是母體總人數和樣本加權總人數，

使樣本與母體結構在調整後完全一致，最後的權數是各步調整權數累

乘。 

2.百分比分析(Frequency) 

百分比分析是以次數分配方式來表示各題目選項出現的次數以

及百分比數據。次數分配指的是每個題目中每個選項所出現的次數，

而選項次數除以題目的總回答人數就是該選項的百分比數據。 

在百分比分析中將逐題呈現各題目選項的次數及百分比分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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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受訪民眾對於各議題的看法與評價。 

3.交叉分析及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以基本資料對「各項議題」做交叉分析表，以瞭解不同背景的受

訪者在各議題方面是否具有差異性。交叉表是採用 Pearson 卡方檢定

分析法，卡方獨立性檢定（Test of Independence）之統計值（𝜒2）定

義如下： 

𝜒2 =∑∑
(𝑜𝑖𝑗 − 𝑒𝑖𝑗)

2

𝑒𝑖𝑗

𝑐

𝑗=1

𝑟

𝑖=1

~𝜒2(𝑟 − 1)(𝑐 − 1) 

其中，𝑜𝑖𝑗為第𝑖列第𝑗欄位之觀察次數，𝑒𝑖𝑗為第𝑖列第𝑗欄位之期望

次數 

在 95％信心水準之下，當 p-value小於 0.05 時，表示各組間具有

顯著差異。交叉分析表將呈現各題與各基本變項之卡方檢定結果，並

對達到統計顯著差異（𝑝 < 0.05）之變項以星號註記：*表𝑝 < 0.05，

**表𝑝 < 0.01，***表𝑝 < 0.001，a表示各項交叉分析資料筆數有超過

25%小於 5 筆，容易影響卡方檢定結果，該項卡方檢定結果僅作參考。 

4.趨勢比較分析 

本次調查若有與先前研究(109 年度)相同題組者，將進一步進行

趨勢比較。若要將某一議題問項，比較前後二次調查統計結果，會透

過兩母體比例差的假設檢定方法，也就是 Z統計量來檢定兩母體比例

差，公式如下： 

𝑍 =
(𝑝̂1 − 𝑝̂2) − (𝑝1 − 𝑝2)

√
𝑝̂1(1 − 𝑝̂1)

𝑛1
+
𝑝̂1(1 − 𝑝̂2)

𝑛2  
其中，𝑝̂1為本次調查的樣本比例，𝑝̂2為前次調查的樣本比例，

𝑝1為本次調查的母體比例，𝑝2為前次調查的母體比例，𝑛1為本次調

查樣本數，𝑛2為前次調查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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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實際訪問流程 

1.抽樣設計及訪問流程確認 

於正式調查實施前與委託單位就調查問卷內容、統一用語、訪員

訓練、訪問執行、調查資料處理流程等進行研商協調，以取得調查作

業流程之一致性與流暢性。 

2.訪員教育訓練 

正式調查實施前，將進行訪員教育訓練，特別針對福利政策內涵

詳細說明，以免受訪者對於福利政策名稱不瞭解，而無法回答，另訓

練內容包含統一用語、問項內容、訪問技巧及疑難問題等，以期進行

標準化訪問。 

3.執行正式調查 

當訪員正式拜訪受訪者之前，將委託縣府協助發文至各鄉鎮市公

所，同時也透過地方社群媒體讓村里長及地方人士預先了解調查訊息，

若有需求，訪員執行前，也可先行拜訪村里長說明調查內容，並於執

行訪問時配戴訪員證、攜帶正式調查公文，以利民眾查證，提高訪問

成功率。 

4.避免敏感詞彙 

我司本次調查案之承攬訪員均為國民建康衛生署合作 10 年以上

訪員，研究倫理、用詞等均受過嚴格訓練；訪問督導亦為國建署優秀

訪員升任之。據此，在訪問上應將研究時傷害降至最低(最小傷害原

則)1。 

此外，在訪員訓練時也透過具有研究倫理認證通過之研究人員擔

任研究倫理主講人，避免訪員於調查時因敏感詞彙導致之傷害。 

(十)資料檢誤與處理方式 

在本次調查當中，規劃透過電腦輔助網路調查系統 WIN CAPI進

行訪問。資料檢誤與處理流程如下： 

1.問卷答案檢誤 

本專案透過 SPSS統計軟體進行問卷答案邏輯檢誤，了解每一筆

資料錯誤狀況，並進一步將相關題目做交叉檢查，以檢查出邏輯相背

的答案，進一步進行複查確認。 

 
1 研究設計與執行時，研究者必須盡力避免對參與者造成任何生理、心理、社會或經濟等方面

的傷害，並將可能的風險降到最低，確保研究對象的福祉優先於研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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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卷內容補正 

在調查執行過程，電腦輔助網路調查系統，問卷可設定跳題邏輯，

以及漏答檢誤的功能，防止受訪者因問卷題目跳題回答錯誤題目以及

漏答的情形。 

3.「其他」項的處理 

各題選項中如有「其他」項，將由資料處理小組歸納整理出幾個

主要面向，若該面向與既有選項同義，則併入既有選項統計百分比；

若該面向不包含在既有選項內但被很多受訪者提到，則新增一選項；

若該面向不包含在既有選項內但提到的受訪者不多(占所有回答受訪

者 1%以下)，則併入「其他」項統計百分比，另以各面向被提到的次

數呈現。 

4.開放問項之處理 

開放性問項由資料處理小組歸納整理出幾個主要面向，並統計各

現象被提到的次數及百分比，若該面向被受訪者提到的百分比大於

1%，則視為一選項；若該面向被提到的百分比未達 1%，則併入「其

他」項統計百分比，另以各面向被提到的次數呈現。 

  



 

23 

五、 質化調查設計 

本次調查將辦理 9場焦點團體座談會，訪談過程全程應進行錄音

或錄影及產出逐字稿，並隨期末報告提供做為佐證備查。相關訪談文

字之逐字稿，應採取質化分析途徑，整理相關策略建議及脈絡結構，

提供委託單位參考 

採用焦點團體(Focus Group)調查法。由一群具有某些特定特質的

參與者，在主持人引導之下，透過團體討論的方式，提供與研究主題

相關之質化資料。 

(一)訪談地點 

焦點座談辦理地區共計 9 場，並按照邀約對象之特性於不同地區

辦理，每場次預計約 1.5 小時至 2小時。會議地點將視實際邀約情況

調性調整，若受訪者與會意願較高，但交通上屬實不便者，我司也可

以提供線上與會，提供民眾擁有表達的權利。 

(二)訪談對象及訪談主題 

本次焦點座談依照標規需求，需針對不同生命階段及族群之女性

進行訪談，本次預計舉辦共計 9 場次，將邀請名單內的受訪者，並將

其分別為「青春期（15-未滿 19 歲）婦女場次」、「青壯期（19-未滿 31

歲）婦女場次」、「成熟期（31-未滿 46 歲）婦女場次」、「生理轉換期

（46-未滿 56歲）婦女場次」、「老年期（56-未滿 65 歲）婦女場次」、

「原住民婦女場次」、「特殊境遇婦女場次」、「新住民婦女場次」及「身

心障礙婦女場次」，各場次邀約至少 6 名婦女，共計至少 50 人次與

會。 

本次焦點訪談大綱以就業與經濟、家庭及生育、社會參與、健康

醫療及人身安全及婦女服務與措施等五大面向為主軸，並依照每場次

婦女之特性進行延伸。考量本次質化調查與量化調查為同步進行，故

本次訪談大綱依照文獻、相關調查之內容及過去經驗進行設計。訪談

大綱詳見附件二。 

表 5 座談會各場次主題及人數 

場次 訪談主題 邀約人數 

青春期（15-未滿 19歲）

婦女 

圍繞成長及健康教育 共計 6 名 

青壯期（19-未滿 31歲）

婦女 

完成教育及職場發展 共計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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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訪談主題 邀約人數 

成熟期（31-未滿 46歲）

婦女 

家庭、養育及職場定位。 共計 6 名。 

生理轉換期（46-未滿56

歲）婦女 

休閒活動及女性保健。 共計 6 名。 

老年期（56-未滿 65歲）

婦女 

長期照顧。 共計 6 名。 

原住民婦女 城鄉資源差距、就業機

會稀少、文化傳承上的

挑戰。 

共計 6 名。 

特殊境遇婦女場次 子女、薪資、工作議題，

而各議題亦與生活區域

(包含區域大眾交通、學

區、地方政策與服務)等

議題高度連結。 

共計 6 名。 

新住民婦女 來台後面臨的文化適

應、語言隔閡、家庭關

係、就業限制與社會支

持網絡不足等多重挑

戰。 

共計 6 名。 

身心障礙婦女 面臨生理限制、就業歧

視、無障礙環境與設備

不足與社會參與困難等

多重挑戰。 

有鑑於服務使用者為

肢體障礙者，將以肢體

障礙婦女為主要邀約

對象，共計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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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邀約流程 

1.前置規劃 

本次座談會邀約方式，將於訪員面訪完訪時，詢問受訪者是否有

意願參加後續座談會，並簡單說明座談會目的、預計時間，以及表達

座談會之內容，將作為政府未來規劃政策與服務的參考依據，若對方

有意願參與，請其留下聯絡電話，後續將由專人聯繫安排。同時，會

協請單位、協會與在地訪員宣傳座談會資訊，並提供報名連結。 

2.名單建立 

後續將依照各場次座談會所需之受邀身分別進行名單分類與排

序。於事前收集受訪者資訊時，將包含姓名、居住地、年齡、身分別、

福利身分別、聯繫電話、職業、婚姻狀況等，具新住民身分婦女會增

加詢問原國籍，具原住民身分婦女會增加詢問族群，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婦女會詢問障別等，以加強資料蒐集與分析之完整性。 

3.邀約聯繫 

請電訪員進行電話邀約，邀約對象會盡量涵蓋不同特性之民眾。 

4.提供座談會資訊 

完成電話邀約者，將立即發送簡訊，說明座談會的時間與地點，

作為初步確認。 

5.簡訊提醒 

座談會前一至兩天，再次發送簡訊提醒參與者會議資訊，協助確

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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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高受訪意願之措施 

(一)調查新聞稿發送 

提升受訪者對於相關調查的內容及必要性的認知宣傳，不僅能有

效提高其受訪率外，也能強化其對資料回答的完整性。上述事先與受

訪者聯繫的方式不斷可以避免受訪者起疑，而加值服務中透過匯流新

聞網之新聞稿露出，不但能事先告知本調查目的，同時也能宣達調查

內容，不僅能有效提高認知外，也能配合政策進行宣導、行銷與釋義，

是風險溝通中常見且有效的方式之一。 

本次調查已於 114年 11 月發送新聞稿，相關連結已傳送予縣府，

期望能提高受訪者受訪意願。 

 

圖 5 新聞稿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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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信賴的資訊與配備 

另一種有效提高受訪意願的方式便是信賴感。提升信賴感的方式

有很多種包括透過訪問技巧降低受訪者陌生情緒，或是透過共通的語

言(台語、族語或其他方言等)來建立熟悉感，都能有效提升受訪者對

調查員的信賴度，進而提升受訪意願。 

此外，信賴度的提升也能透過資訊或設備的方式來加強，首先則

是查證資訊的提供。調查員在訪問前皆會告知受訪者相關查證資訊，

供受訪者查詢。而訪問前亦會出示訪員證、實施計畫核定公文等進行

身分佐證。其次則是調查設備的齊全性。本次專案的所有調查員在訪

問執行過程中皆須配戴本司之訪員識別證及訪員背心，不僅能營造

「專業」形象，也能提升受訪者的信賴度。 

 

圖 6 識別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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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初步研究發現 

根據文獻、過去調查資料及訪員實地訪問的情況來看，花蓮縣山

海並列、城鄉差距明顯，婦女的生活條件也受到區域資源分布、產業

結構及人口遷徙模式的影響，過去資料顯示，花蓮婦女的就業型態以

服務業、專業人員及事務支援人員為主要從事職業，其中以服務業比

例最高，其次為專業人員以及行政或文書類事務支援工作，據此，花

蓮婦女多集中於人際互動性高、穩定度中等、與公共服務密切相關的

行業。然而，由於偏鄉地區工作機會有限，婦女在兼顧家庭與工作的

過程中面臨較大挑戰，往往只能從事兼職或非典型就業，進一步影響

其經濟自主性與職涯發展。 

再觀察花蓮婦女的生活現況及訪員訪問情況來看，並以經濟與職

業發展方面切入來看，女性在地區產業結構中多從事低薪或非正式工

作(如臨時工)，對職業培訓、再就業機會及彈性工作制度的需求明顯，

並與年齡層、教育程度及居住地區呈現高度相關性。 

以家庭與照顧支持方面來看，受少子化與高齡化影響，婦女常同

時承擔育兒及長照責任，而偏鄉地區的托育及長照資源不足2，加劇生

活壓力，從 109 年花蓮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也可以發現，婦女沒有找

尋全職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以「家庭照顧需求」比例最高，此因素也

可能限制她們的勞動參與及社會參與。 

以心理與社會參與方面來看，部分婦女因家庭責任或交通不便而

社會參與度低，因此對心理支持與社區互助網絡的需求日益增加。這

些需求與職業集中型態及區域分布相互關聯，反映出地理、產業及社

會結構對婦女生活條件的整體影響。 

以人口分布結構來看，根據花蓮縣政府民政處提供的 15 至未滿

65 歲婦女人口名單，人口分布以居住在花蓮市及吉安鄉為大宗，分別

占 32.2%及 27.7%，兩者加總接近總母體的六成，顯示鄉鎮市間人口

分布及年齡結構差異顯著，也進一步影響婦女的生活與就業資源分配。

緊扣訪員實地訪問結果，在 19 至未滿 31 歲的年齡層中，尤其是 19

至 25歲人口外移現象較為嚴重，除了離開花蓮縣到外縣市求學之外，

也有相當多受訪者前往外地工作，其主要原因多為「尋求更佳工作機

會」，進一步證明就業資源對青年婦女的重要性，也凸顯地方產業及

職涯發展政策對婦女生活與人口留存的關鍵影響。綜合以上，花蓮婦

女的職業分布、人口遷徙模式及生活需求呈現高度交互關聯，這些初

 
2 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示，花蓮縣 2024 年底之 65 歲以上人口超過 20%，達「超高齡社會」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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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發現將有助於後續實證調查設計與政策建議制定。 

綜合以上現象，本研究初步推測，不同年齡層、教育程度及居住

地區的婦女，其生活滿意度與需求結構將呈現顯著差異，偏鄉婦女面

臨的就業及照顧挑戰可能高於都市婦女，而婦女在勞動市場中的集中

現象亦可能反映產業結構、性別角色期待以及區域資源配置的交互影

響，後續正式調查將針對這些初步推測進行驗證，深入分析婦女在生

活、工作、照顧及心理層面的需求差異，以作為花蓮縣推動婦女福利

與性別平等政策的重要依據，期望能提供地方政府及相關團體具體的

參考與改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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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研究困境 

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遇到不可抗力之因素，對研究進度及資料

蒐集造成影響。首先，本研究計畫需依行政程序提交主計總處審核，

但因審核程序耗時較預期長，導致調查時程延後。再者，受 114 年 9

月 23 日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事件，部分受訪社區及村落的資料蒐集

受限，同時縣府人員調派救災為優先，進而導致核定期程延後，實地

訪問及問卷回收進度也因此受到影響。依標規，本研究計畫預定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結案，但上述因素使得研究時間不足，無法完整蒐集全

縣婦女生活狀況及需求資料，進而影響後續分析的全面性與精確性。

為確保研究結果之完整性及可靠性，本研究擬申請展延至 115年 3月

31日止，以便完成問卷發放、訪談及資料整理，並進一步驗證研究假

設，確保本研究能充分呈現花蓮縣婦女的生活與需求現況，提供地方

政府與相關單位作為政策規劃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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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問卷初稿 

花蓮縣婦女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訪問表 
資料標準日：民國114年09月30日 

調查期間：民國114年10月至114年12月 

核定機關 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樣本編號 

縣市別 鄉鎮市區 樣本序號 
核定文號 府主統字第1140211153號 

調查類別 一般統計調查          

有效期間 至民國115年02月底止 

主辦機關 花蓮縣政府 流水號        

訪問地點： 訪問時間： 

1. 本調査之法律依據：統計法第15條「統計調査之受査者無論為個人、住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均應依

限據實答復」。 

2. 本表所填資料，除供統計目的之用外，不作為其他用途，工作人員絕不對外洩漏。 

您好：我是訪員______，目前受花蓮縣政府委託，進行一項「114年花蓮縣婦女生活狀況與福

利需求調查」，透過這個調查能提供高雄市政府瞭解現階段婦女生活狀況、社會福利需求，並

以調查結果做為政府推動各項婦女服務政策之參考，打擾您一些時間，請協助回答下列問題。 

您所填答的資料僅供整體決策及統計分析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請放心作答， 

謝謝您的合作！！ 

一、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居住地在花蓮縣的哪一個鄉鎮市？ 

□(01)秀林鄉  □(02)新城鄉   □(03)花蓮市   □(04)吉安鄉 

□(05)壽豐鄉  □(06)萬榮鄉   □(07)鳳林鎮   □(08)光復鄉 

□(09)豐濱鄉  □(10)瑞穗鄉   □(11)卓溪鄉   □(12)玉里鎮 

□(13)富里鄉       □(98)拒答【中止訪問】 

2. 請問您的年齡： 

□(01)15-未滿 19歲   □(02)19-未滿 31歲 □(03)31-未滿 46歲 

□(04)46-未滿 56歲   □(05)56-未滿 65歲 

3. 請問您目前教育程度及在學狀況？ 

(1)教育程度   

□(01)無/不識字 □(02)國小及以下 □(03)國(初)中 

□(04)高級中等(高中、高職) □(05)專科(五專前3年劃記高級中等) 

□(06)大學 □(07)研究所 □(94)其他__________(請說明) 

(2)請問您有沒有完成學業？   

□(01)畢業 

□(90)從未在正規學校求學過 

□(02)就學中 □(03)肄業 

4. 請問您的身分？ 

□(01)具原住民身分，族別為：_______(請說明) 

□(02)具新住民身分，原國籍為：_____(請說明) 

□(03)具客家身分 

□(04)不具原住民、新住民及客家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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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您是否具有以下福利身份？(可複選) 

□(01)低收入戶 □(02)中低收入戶 □(03)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90)以上皆無 

6. 請問您目前與哪些人住在一起？(可複選) 

□(01)獨居 □(02)配偶 (含同居伴侶 ) □(03)父 

□(04)母 □(05)配偶之父或母 □(06)未婚子女 

□(07)(外 )祖父母 □(08)已婚子女 (含其配偶 ) □(09)(外 )孫子女 

□(10)兄弟姊妹 □(11)其他親屬 □(12)朋友、同學、同事 

□(13)幫傭、看護 □(94)其他__________(請說明) 

7. 請問您目前居住房屋的所有權是誰？(可複選) 

□(01)自己 □(02)配偶(含同居伴侶 )□(03)父母 □(04)(外)祖父母 

□(05)配偶之父或母 □(06)子女 □(07)向他人租屋 □(08) (外)孫子女 

□(94)其他_____(請說明) 

8. 請問您是否曾經為受災戶？(如2024年04月03日地震、颱風、土石流、疫情等) 

□(01)是 □(02)否【跳答Q10】 

9. 請問您過去曾因哪些災害導致受災？(可複選) 

□(01)2024年04月03日地震 □(02)颱風 □(03)水災/豪雨 

□(04)土石流 □(05)地震(非2024年04月03日地震) □(06)COVID-19 

□(07)重大鐵道事故 □(08)樺加沙颱風 

□(94)其他__________(請說明) □(96)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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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婚育情形 

10.請問您目前實際婚姻狀況 

□(100)已婚(選填101、102) 

□(101)有同性配偶  □(102)有異性配偶 

□(200)未婚(未曾結婚) (選填201-203) 

□(201)無伴侶   □(202)有同性伴侶  □(203)有異性伴侶 

□(300)同居(選填301、302) 

□(301)與同性伴侶同居 □(302)與異性伴侶同居 

□(400)分居 

□(500)離婚 

□(600)喪偶 

11.請問您未來有結婚、再婚意願？ 

□(01)有結婚、再婚意願【跳答Q13】 

□(02)不想結婚、再婚，但想有固定的伴侶【續答Q12】 

□(03)目前已婚無再婚規劃【跳答Q13】 

□(90)以上皆非【跳答Q13】 

12.請問您不想結婚、再婚的原因？(可複選) 

□(01)沒遇到想結婚的對象 □(02)很享受自己現在的生活 

□(03)擔心婚後的經濟狀況 □(04)目前想專心拼事業或學業 

□(05)不覺得有結婚的必要 □(06)對婚後的生活感到擔憂 

□(07)想要交往久一點，以確定彼此是否適合 

□(94)其他__________(請說明) 

13.請問您目前子女人數(含收養)？ 

□(100)沒有 

□(200)有， 

(1)0歲-未滿 2歲_____人 (2)2歲-未滿 3歲_____人 (3)3歲-未滿 6歲_____人 

(4)6歲-未滿 12歲_____人 (5)12歲-未滿 18歲_____人 (6)18歲以上_____人 

14.請問您覺得理想子女數是幾人？ 

□(01)想有小孩，男：_____人、女：_____人、不拘性別：_____人 

□(02)不想有小孩，原因？(可複選) 

經濟與工作：□(01)經濟負擔太重 □(02)擔心有小孩影響工作 

照顧小孩：□(03)缺乏照顧孩子的時間 □(04)擔心孩子教養或未來發展 

 □(05)缺乏理想的幼兒托育服務 □(06)擔心照顧責任有性別不公平對待問題 

個人健康：□(07)健康因素 

其 他：□(08)不想因小孩而改變現有生活 □(94)其他_____(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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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業與經濟 

第一部分：就業情形 

15.請問您上週有無從事「有酬工作(含工讀)」或「平均每週從事15小時以上無酬家屬工作(指幫家庭

事業工作但不支薪)」？ 

□(01)有工作； 

□(02)沒有工作，□A.有找工作(包括「沒找到」或「已找到但尚未開始工作」)(填答完跳題Q19) 

                □B.沒找工作，原因為(可複選) (填答完跳題Q19) 

健康方面 □(01)健康不佳，不想工作 

家庭方面 

□(02)照顧未滿12歲兒童 

□(03)照顧日常生活起居活動需要協助的65歲以上家人、鄰居或朋友 

□(04)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的12-未滿65歲家人、鄰居或朋友 

□(05)料理家務(不含(02)~(04)) 

其他方面 

□(06)家中經濟尚可，不需要工作 □(07)家人反對工作 

□(08)在學或進修中(不包含受訓) □(09)退休 

□(94)其他_____(請說明) 

16.請問您主要工作的從業身分是？(主要工作指工時較長的那一份工作) 

□(01)雇主 □(02)自營作業者 □(03)受政府僱用者 

□(04)受私人僱用者 □(05)無酬家屬工作者(幫家庭事業工作15小時以上但未支薪) 

17.請問您主要工作的職業是？ 

職類別 舉例 

□(0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如：廠長、經理等 

□(02)專業人員 如：研究人員、醫師、護理師及護士(不含診所護士)、會計師、律師、
各類工程師、程式設計師、教師、記者、作家、演員、藝術家、室內/

平面/多媒體設計師等 

□(0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如：工程技術員、資訊助理、研究助理、設備控制人員、品檢人員、仲
介、行銷/業務人員、會計助理專業人員、健身教練、診所護士、保險
代理人等 

□(04)事務支援人員 如：會計簿記事務、出納、人事、櫃台事務、總機、文書處理、客服
人員、保險核保人員等 

□(0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如：領隊、導遊、廚師、餐飲服務員、美容美髮、保全、警衛、模特
兒、商店銷售人員、照顧服務員、托育人員、到宅坐月子服務員等 

□(06)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如：農藝、園藝、飼育、漁撈等 

□(0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如：營建有關工作人員、金屬、機具製造有關工作人員、手工藝工作人
員、電力及電子設備裝修人員、食品、家具、成衣製造有關工作人員等 

□(0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如：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吊車、起重機等移運設備操作人員、大小
客貨車/機車駕駛、餐食機車外送員等 

□(0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如：清潔工、幫工、搬運工、抄表員、泥水小工等 

□(94)其他(請說明您的職務名稱)  

18.請問您主要工作是全時或部分時間工作？是否為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1) 主要工作：□(01)全時工作□(02)部分時間工作 

(2) 是否為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01)是□(0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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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婚育與工作 

19.請問您是否曾因下列理由而離職達3個月以上？(註：回答沒有者包括當時並無工作者；曾恢復

者請填答第一次恢復情形。) 

項目 A.離職後是否曾恢復工作？ B.恢復工作的原因及類型 

(1) 曾因結婚離職3個月以上： 

□(01)有 

□(02)沒有【請跳下一列(2)】 

□(01)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_____年_____月後曾恢復

工作 

□(02)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下一列(2)】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參考下方代號表)，該工作為 

□(01)全時工作 

□(02)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2)曾因生育(懷孕)離職3個月以上： 

□(01)有 

□(02)沒有【請跳下一列(3)】 

□(01)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_____年_____月後曾恢復

工作 

□(02)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下一列(3)】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參考下方代號表)，該工作為 

□(01)全時工作 

□(02)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3)曾因照顧未滿12歲兒童離職 

3個月以上： 

□(01)有 

□(02)沒有【請跳下一列(4)】 

□(01)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_____年_____月後曾恢復

工作 

□(02)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下一列(4)】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參考下方代號表)，該工作為 

□(01)全時工作 

□(02)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4)曾因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疾病

的滿12歲-未滿18歲少年離職3個月

以上： 

□(01)有 

□(02)沒有【請跳下一列(5)】 

□(01)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_____年_____月後曾恢復

工作 

□(02)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下一列(5)】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參考下方代號表)，該工作為 

□(01)全時工作 

□(02)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5)曾因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疾病

的滿18歲-未滿65歲家人、鄰居或朋

友離職3個月以上： 

□(01)有 

□(02)沒有【請跳下一列(6)】 

□(01)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_____年_____月後曾恢復

工作 

□(02)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下一列(6)】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請參考下方代號表)，該工作為 

□(01)全時工作 

□(02)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6)曾因照顧日常生活起居活動需

要協助的65歲以上家人、鄰居或朋友離

職3個月以上： 

□(01)有 

□(02)沒有【請跳Q20】 

□(01)曾恢復工作， 

在離職_____年_____月後曾恢復

工作 

□(02)未曾恢復工作 

【請跳Q20】 

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  

(參考下方代號表)，該工作為 

□(01)全時工作 

□(02)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恢復工作原因代號表：1.負 (分 )擔家計 

3.遇到理想的工作機會 

5.老人或其他家人照顧負擔減輕 

7.不願與社會脫節 

9.其他_____(請說明) 

2.希望個人經濟獨立 

4.子女照顧負擔減輕 

6.實現自我 

8.不願賦閒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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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經濟與財務 

20.請問您個人最近1年平均每月收入約有多少元？(含薪資、營業利潤、利息、租金、投資收益、退

休金、救助津貼、非同住子女奉養金、保險年金、贍養費...等，不含同住家人給與的) 

□(100)沒有收入【請跳Q22】 

□(200)有收入 

□(201)未滿10,000元 □(202)10,000~未滿20,000元 □(203)20,000~未滿30,000元 

□(204)30,000~未滿40,000元 □(205)40,000~未滿50,000元 □(206)50,000~未滿60,000元 

□(207)60,000~未滿70,000元 □(208)70,000~未滿80,000元 □(209)80,000~未滿90,000元 

□(210)90,000~未滿100,000元 □(211)100,000元以上  □(998)拒答 

21.請問您的收入約有多少是拿出來供家庭使用？(含未同住家人使用，但不含個人儲蓄、投資) 

□(100)沒有 

□(200)有，占收入 

□(201)未滿10% □(202)10%~未滿20% □(203)20%~未滿30% □(204)30%~未滿40% 

□(205)40%~未滿50% □(206)50%~未滿60% □(207)60%~未滿70% □(208)70%~未滿80% 

□(209)80%~未滿90% □(210)90%以上   

22.除家庭生活費用之外，請問您是否經常有可自由使用的零用金錢？平均每月金額多少？ 

□(100)沒有 

□(200)有 

□(201)未滿5,000元 □(202)5,000~未滿10,000元 □(203)10,000~未滿20,000元 

□(204)20,000~未滿30,000元 □(205)30,000~未滿40,000元 □(206)40,000元以上 

23.請問您家庭每月生活費用的主、次要提供人？主要：_____；次要：_____ 

(01)父母(含父或母及公婆) (02)本人 (03)配偶 (同居伴侶) 

(04)子女 (05)兄弟姐妹或其配偶 (06)政府津貼補助 

(07)退休金 (08)已離婚之前配偶 (09)其他親屬 

(10)朋友 (11)配偶 (同居伴侶)共同分擔 (12)(外)祖父母 

(94)其他 (請說明 )   

24.請問您家庭中財務分配或管理的主導人是誰？ 

□(01)本人     □(02)配偶(同居伴侶)   □(03)配偶(同居伴侶)共管 

□(04)父母(含父或母及公婆) □(05)子女、媳婿     □(06)(外 )祖父母 

□(07)各自管理 □(94)其他 (請說明 ) 

 

四、 家庭照顧情形 

25.請問您家庭一般家務(如烹飪/煮飯、洗衣、打掃、洗碗等，不含照顧家人)由誰處理？(以經常情況

來評量) 

主要：____________；次要：____________；再次要：____________ 

(01)本人 (02)配偶(同居伴侶) (03)(外)祖父母/曾祖父母 (04)本人的母親 

(05)本人的父親 (06)配偶的母親 (07)配偶的父親 (08)女兒 

(09)女兒的配偶 (10)兒子 (11)兒子的配偶 (12)本人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13)配偶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14)孫子女或其配偶 (15)姪(女)、甥(女)或其配偶

(16)其他親屬 (17)外籍幫傭 (18)本國幫傭 (19)家人均攤(20)其他_(非親屬) 

26.請問您每天是否有從事無酬照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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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沒有【請跳答Q27】 

□(02)有，每天無酬照顧工作時間約為多少時間(以經常情況下每天平均時間為主) 

項目 A.照顧時間 B.我的照顧身分 

(1)照顧未滿12歲兒童 

(兒童包括子女、孫子女或其他親

屬) 

□(01)有做， 

每天約____小時____分 

□(02)沒有做【請跳下一列(2)】 

□(01)我是輪替照顧者 

□(02)我是主要照顧者，是否有其他輪替照顧

者？ 

a. 是，輪替照顧者(資源 )為______ 

(參考下方代號表) 

b. 否 

(2)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的滿

12歲-未滿18歲少年 

(少年包括子女、孫子女、其他親

屬、鄰居或朋友) 

□(01)有做， 

每天約____小時____分 

□(02)沒有做【請跳下一列(3)】 

□(01)我是輪替照顧者 

□(02)我是主要照顧者，是否有其他輪替照顧

者？ 

a. 是，輪替照顧者(資源)為______ 

(參考下方代號表) 

b. 否 

(3)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的滿18

歲-未滿65歲家人、鄰居或朋友 

(家人不限同住，係指需要照顧之配

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共同生

活之家人) 

□(01)有做， 

每天約____小時____分 

□(02)沒有做【請跳下一列(4)】 

□(01)我是輪替照顧者 

□(02)我是主要照顧者，是否有其他輪替照顧

者？ 

a. 是，輪替照顧者(資源)為______ 

(參考下方代號表) 

b. 否 

(4)照顧日常生活起居活動需要協助

的65歲以上家人、鄰居或朋友 

(家人不限同住，係指需要照顧之配

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共同生

活之家人) 

□(01)有做， 

每天約____小時____分 

□(02)沒有做【請跳下一列(5)】 

□(01)我是輪替照顧者 

□(02)我是主要照顧者，是否有其他輪替照顧

者？ 

a. 是，輪替照顧者(資源)為______ 

(參考下方代號表) 

b. 否 

(5)做家務(如烹飪/煮飯、洗衣、打

掃、洗碗等，不包括 

(1)~(4)的照顧時間) 

□(01)有做， 

每天約____小時____分 

□(02)沒有做【請跳下一列(6)】 

做家務遇到的困擾(可複選) 

□體力不足 □時間不足/分身乏術 

□無助感 □情緒不佳 

□不想處理家務 □與伴侶關係變差 

□不擅長家務 □未能獲得伴侶協助 

□未能獲得其他家人協助 

□被批評/忽視 □其他_____(請說明) 

□以上皆無 

(6)志願服務(擔任志工) □(01)有做， 

每天約____小時____分 

□(02)沒有做【請跳Q27】 

 

※輪替照顧者(資源)代號表： 

01.受照顧者的父母 02.受照顧者的(外)祖父母 03.外籍幫傭、看護工 

04.其他親屬 05.居家托育人員(到宅或送托) 06.服務機構附設幼兒園或托嬰中心 

07.公立幼兒園或托嬰中心 08.私立幼兒園或托嬰中心 09.安置機構 

10.日間照顧機構 11.安養護機構 12.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 

13.社區式長期照顧機構 14.照顧服務員 (居家服務及家庭托顧 ) 94.其他_____(請說明) 

27.請問您每天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約_____小時？ (不包括工作、做家事、照顧家人等勞動) 

28.如何才能提升您的配偶(同居伴侶)參與家務工作意願？(限有配偶或同居伴侶者填答) 

最主要： ；次要： ；再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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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01)去除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如：男主外、女主內等) 

(02)學習料理家務技能(如：煮飯、育兒方法等) 

(03)彈性工作時間(如：COVID-19在家上班等) 

(04)參與家務工作後得到讚美與肯定 

(05)提供適合配偶(同居伴侶)參與家務工作之空間設備(如：適合配偶(同居伴侶)使用之廚

房設備等) 

(06)透過學校與大眾媒體等管道宣導共同分擔家務價值 

(07)加強溝通與協商技巧 

(94)其他______(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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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會參與 

29.您最近1年內是否有參與休閒活動(如：文化類的展覽；體能類的跳舞、爬山、健走；藝術性的

園藝、繪畫、手工藝；社交性的與親友聊天聚會；娛樂性的看電視或電影、聽音樂、旅遊)？ 

□(100)有參與，是否有擔任幹部？ 

 □(101)有 □(102)沒有 

□(200)沒有參與，原因為何？(可複選) 

     □(01)沒有意願 □(02)工作學業忙碌 □(03)需照顧家人 

     □(04)家人不支持 □(05)沒有金錢可以負擔 □(06)缺乏資訊 

     □(07)健康因素 □(08)交通不方便 □(09)沒有人陪同(伴) 

     □(10)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11)受疫情或傳染病影響 

     □(12)公共空間安全性不足 □(13)受地震災後影響 □(94)其他_____(請說明) 

30.您最近1年內是否有參與志願服務，擔任志工？ 

□(100)有參與，是否有擔任幹部？ 

 □(101)有 □(102)沒有 

□(200)沒有參與，原因為何？(可複選) 

     □(01)沒有意願 □(02)工作學業忙碌 □(03)需照顧家人 

     □(04)家人不支持 □(05)沒有金錢可以負擔 □(06)缺乏資訊 

     □(07)健康因素 □(08)交通不方便 □(09)沒有人陪同(伴) 

     □(10)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11)受疫情或傳染病影響 

     □(12)公共空間安全性不足 □(13)受地震災後影響 □(94)其他_____(請說明) 

31.您最近1年內是否有參與社會團體活動(如：參加醫療衛生類、國際類、社會類、職業類、政治

類等社團組織)？ 

□(100)有參與，是否有擔任幹部？ 

 □(101)有 □(102)沒有 

□(200)沒有參與，原因為何？(可複選) 

     □(01)沒有意願 □(02)工作學業忙碌  □(03)需照顧家人 

     □(04)家人不支持 □(05)沒有金錢可以負擔 □(06)缺乏資訊 

     □(07)健康因素 □(08)交通不方便   □(09)沒有人陪同(伴) 

     □(10)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11)受疫情或傳染病影響 

     □(12)公共空間安全性不足 □(13)受地震災後影響  □(94)其他_____(請說明) 

32.您最近1年內是否有參與進修學習(如：參加課程、講座、演講等)？ 

□(100)有參與，是否有擔任幹部？ 

 □(101)有 □(102)沒有 

□(200)沒有參與，原因為何？(可複選) 

     □(01)沒有意願 □(02)工作學業忙碌 □(03)需照顧家人 

     □(04)家人不支持 □(05)沒有金錢可以負擔 □(06)缺乏資訊 

     □(07)健康因素 □(08)交通不方便 □(09)沒有人陪同(伴) 

     □(10)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11)受疫情或傳染病影響 

     □(12)公共空間安全性不足 □(13)受地震災後影響 □(94)其他_____(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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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您最近1年內是否有參與宗教活動(如：寺廟參拜、進香團、廟會或教會活動)？ 

□(100)有參與，是否有擔任幹部？ 

 □(101)有 □(102)沒有 

□(200)沒有參與，原因為何？(可複選) 
     □(01)沒有意願 □(02)工作學業忙碌 □(03)需照顧家人 
     □(04)家人不支持 □(05)沒有金錢可以負擔 □(06)缺乏資訊 
     □(07)健康因素 □(08)交通不方便 □(09)沒有人陪同(伴) 
     □(10)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 □(11)受疫情或傳染病影響 

     □(12)公共空間安全性不足 □(13)受地震災後影響 □(94)其他_____(請說明) 

六、 高齡或退休生活安排【45 歲以上回答】 

34.請問您對於未來的高齡或退休生活會擔憂哪些事情？ 

□(01)不會擔憂 

□(02)會擔憂，擔憂項目：(可複選) 
 

健康面向 

□(01)自己的健康問題 □(02)孤單、寂寞 

□(03)自己生病(失能、失智)的照顧問題 □(04)外貌老化 

□(05)配偶或同居伴侶的健康問題 □(06)失去行動力 

經濟面向 
□(07)經濟來源問題 □(08)居住問題 

□(09)想再工作不知道該怎麼找 

家庭面向 

□(10)獨居 □(11)不被家人或社會需要 

□(12)配偶或同居伴侶生病(失能、失智)的照顧問題 

□(13)子女照顧問題 □(14)子女奉養問題 

□(15)照顧父母 □(16)遺產處理問題 

其他面向 

□(17)跟不上社會的腳步 □(18)退休後的生活規劃 

□(19)人身安全問題 □(20)往生後事處理問題 

□(21)人際關係問題 □(94)其他__________(請說明) 

35.請問您有沒有針對高齡或退休後生活作下列規劃？(可複選) 

□(01)理財養老金規劃  □(02)居住安排規劃 □(03)身體健康的維持 

□(04)醫療保險規劃   □(05)學習生活規劃 □(06)休閒生活規劃 

□(94)其他_____(請說明)  □(90)沒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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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健康生活及人身安全 

36.請問您認為目前身體健康情形？ 

□(01)非常健康 □(02)還算健康 □(03)普通 

□(04)不太健康 □(05)非常不健康  

37.請問您目前生活中有哪些困擾？(可複選) 

(100)個人

問題 

□(101)自己健康問題 □(102)自己愛情或結婚問題 

□(103)自己工作問題 □(104)未來養老問題 

□(105)人際關係問題(同事、同儕、朋友、相處問題) 

(200)家人

照顧問題 

□(201)照顧 3歲以下嬰幼兒問題 

□(202)照顧未滿 12歲(不含 3歲以下)兒童問題 

□(203)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的滿 12歲~未滿 18歲家人問題 

□(204)照顧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的滿 18歲~未滿 65歲家人問題 

□(205)照顧日常生活需要協助的 65歲以上家人問題 

(300)心理

健康問題 

□(301)產前/產後憂鬱問題 □(302)照顧壓力 

□(303)數位性別暴力 □(304)傳統文化與性別角色 

□(305)災後創傷 □(306)經濟壓力 

□(307)更年期轉變  

 □(990)沒有困擾 □(994)其他_____(請說明) 

38.請問您最近一年有沒有遭遇過危害人身安全的情形(包含口語恐嚇、威脅)？(可複選) 

□(01)身體暴力 □(02)精神暴力(含言語) □(03)跟蹤騷擾 

□(04)經濟虐待 □(05)性暴力 □(06)性騷擾 

□(07)性隱私洩露 □(94)其他_____(請說明) □(90)都沒有(請跳Q40) 

39.在人身安全上，請問您曾經向哪些對象尋求協助？(可複選) 

□(01)家人 □(02)朋友、同學、同事 □(03)鄰居 

□(04)師長 □(05)警察單位 □(06)社福單位 

□(07)政府單位 □(94)其他_____(請說明) □(90)沒有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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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關於您身心健康上比較需要哪些健康檢查福利服務？ 

□(100)沒有需要 

□(200)有需要，請問是：(可複選) 

*預防保健

與心理健康 

□(201)產後坐月子服務(到宅服務) □(202)產後坐月子服務(月子中心) 

□(203)產前心理諮商 □(204)產後心理諮商 

□(205)月經知識 □(206)安全性行為 

□(207)心理健康與精神醫療  

□(208)婦女癌症檢查(子宮頸抹片、乳房

攝影) 

□(209)女性癌症醫療諮詢或照顧工

作 

*老年健康 
□(210)更年期保健 □(211)老年健康照護 

□(212)提供健檢等健康照護資源  

*友善就醫 
□(213)提供對女性友善的醫療環境 □(214)交通便利性 

□(215)偏鄉婦女健康檢查巡迴車  

*其他 □(994)其他_____(請說明)  

 

41.請問您是否有心理諮商的需求？ 

□(01)非常需要 □(02)有點需要  □(03)不太需要 □(04)非常不需要 

□(96)不知道 □(98)拒答 

 

 

八、 居住交通與環境 

42.請問您外出最主要的交通方式？ 

□(01)汽車 □(02)機車 □(03)公車 □(04)計程車  

□(05)自行車/腳踏車 □(06)復康巴士 □(07)家人接送 □(94)其他_(請說明)  

43.當您外出參與活動時，您較需要或關心哪些空間支持？(可複選) 

□(01)性別友善廁所 □(02)無障礙設施 □(03)路燈明亮度 □(04)交通便利性 

□(05)親子友善空間 □(06)臨時托育服務 □(07)安全與防護措施 □(08)休息與遮蔽空間 

□(09)女性專屬空間 □(90)都不需要 □(94)其他___(請說明) □(96)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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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性別意識 

說明：為瞭解您對性別意識相關議題之看法，請您依照自己的同意程度勾選。 

  非常不

同意 (0

分) 

不太同

意 

(1分) 

普通 

(2分) 

還 算

同意 

(3 分) 

非 常

同意 

(4分) 

就業情形 44.您同意男性及女性皆可申請育嬰假。      

45.您同意男主外、女主內，男性應以

事業為重，女性應以家庭為重 

     

46.您同意男性比較適合主導決策性的

工作，女性較適合作秘書、內勤及事務

性的工作 

     

經濟生活 47.您同意男性收入應比女性較高      

48.您同意男性的責任為賺錢，女

性的責任為照顧者 

     

婚姻與家庭 49.您同意在做資產分配時，應以

男性為多 

     

家庭照顧 50.當家中有需要照顧者時，女性

比男性更適合照顧 

     

人身安全 51.您同意任何人都可能遭受性騷

擾、性侵害及家庭暴力等情事 

     

身體界線 52.身體是自己的，任何人都不能

強迫你接受不舒服的行為 

     

53.在關係中（如：婚姻、交往），

拒絕性行為是一種權利 

     

情感認知 54.女性應該壓抑情緒，以維持家

庭和諧 

     

社會參與及

休閒生活 

55.您同意政府及民間機構應推動

「性別主流化」及「性別意識」等

相關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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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婦女服務與措施 

56.在婦女服務方面，您希望政府提供或加強的服務措施，依照優先程度排列，前三項有哪些？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第三優先：  

面向 細項 

就業工作 (01)就業媒合服務 

(03)落實彈性工作或友善工作環境 

(02)創業貸款 

(04)消除職場對婦女之歧視 

經濟方面 (05)經濟協助 

家庭方面 (06)推廣家務分工平等觀念 

(08)增加長期照顧服務 

(07)增加幼兒托育照顧服務 

社會參與 (09)提供進修學習課程資訊或服務 

(11)增加公共空間無障礙設施 

(10)提供交通服務 

其他 (12)心理諮商服務 (13)法律諮商服務 

(14)子女教育諮商服務 (15)婦女人身安全 

(94)其他_____(請說明) 

57.您期望政府或民間機構團體如何建立完善的托兒服務措施？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第三優先：  

面向 細項 

制度規劃 (01) 加強辦理居家托育人員(保母)在職訓練 

(02) 運用資訊系統進行居家托育人員(保母)管理 

企業方面 (03)鼓勵企業設置員工子女托育設施 

彈性托兒 (04)鼓勵延長托嬰中心收托時間 

(06)辦理臨時托育服務 

(05)鼓勵延長幼兒園收托時間 

(07)加強辦理課後收托服務 

費用方面 (08)提高育兒津貼 (09)提高托育補助 

機構方面 (10)加強訪視居家托育服務 

(12)增加公共及準公共托育服務量能 

(11)加強辦理托嬰中心評鑑 

其他方面 (94)其他____(請說明) 

58.您有沒有聽過花蓮縣政府提供的以下服務？(可複選) 

補助類 □(01)生育補助 □(02)育兒津貼 

□(03)托育補助 □(04)幼兒園就學補助 

□(05)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補助 □(06)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07)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08)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09)住宅租金補貼 □(10)急難救助/急難紓困 

服務類 □(11)婦女福利服務中心之服務 □(12)親子館 

□(13)公共托育家園 □(14)促進婦女就業相關服務 

□(15)法律諮詢服務 □(16)未成年懷孕處遇服務 

□(17)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各項服

務 

□(18)喘息服務(含臨托) 

□(19)新住民家庭服務  

其他方面 □(90)以上皆無 □(94)其他____(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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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您有沒有使用過花蓮縣政府提供的以下服務？(可複選) 

補助類 □(01)生育補助 □(02)育兒津貼 

□(03)托育補助 □(04)幼兒園就學補助 

□(05)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補助 □(06)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07)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08)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費用補助 

□(09)住宅租金補貼 □(10)急難救助/急難紓困 

服務類 □(11)婦女福利服務中心之服務 □(12)親子館 

□(13)公共托育家園 □(14)促進婦女就業相關服務 

□(15)法律諮詢服務 □(16)未成年懷孕處遇服務 

□(17)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各項服

務 

□(18)喘息服務(含臨托) 

□(19)新住民家庭服務  

其他方面 □(90)以上皆無 □(94)其他____(請說明) 

60.根據上題，請問您沒有使用花蓮縣政府所提供服務的原因？(可複選) 

□(01)申請流程繁瑣  □(02)不知道相關資訊 □(03)不符合需求 

□(04)申請時程太久  □(05)補助金額不足 □(06)不符合申請資格 

□(94)其他____(請說明)  □(96)不知道   □(98)拒答 

61.請問您希望花蓮縣婦女中心提供哪些服務？(可複選) 

□(01)提升婦女就業支持措施 □(02)強化婦女健康照護  □(03)心理健康服務 

□(04)加強性別平等與防暴教育 □(05)增設育兒與家庭照顧支援 

□(06)鼓勵女性參與公共事務 □(07)法律諮詢 

□(08)強化婦女創業輔導 □(09)推廣婦女再就業計畫 

□(10)心理諮商 □(11)到宅坐月子服務  □(12)提升數位科技能力 

□(90)都很好，沒有其他建議 

□(94)其他____(請說明) □(96)不知道   □(98)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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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災後影響 

62.請問就過去曾遇災害(例如：Q9題答案)是否對您或您的家庭造成以下影響？(可

複選) 

□(01)房屋受損  □(02)損失財物  □(03)家人受傷 □(04)無法工作/生

計中斷 

□(05)孩童無法上學 □(06)心理焦慮/失眠 □(90)沒有影響 □(94)其他____(請

說明) 

□(96)不知道  □(98)拒答 

63.災後您的生活是否比災前更加困難？ 

□(01)非常困難  □(02)有點困難  □(03)不太有困難 □(04)完全沒有困難 

□(96)不知道  □(98)拒答 

64.災後您是否有感受到焦慮、恐慌、失眠或其他心理困擾？ 

□(01)經常   □(02)偶爾   □(03)有時  □(04)從不 

65.災後您是否曾經接受心理諮詢或社區關懷服務？ 

□(01)有   □(02)沒有 

66.災後您的照顧責任是否所變化？（如照顧孩子、長輩、傷病家人） 

□(01)增加非常多 □(02)增加有點多  □(03)沒有變化 □(04)減少有點多  

□(05)減少非常多 □(96)不知道   □(98)拒答 

67.災害是否影響您目前的就業或收入？(可複選) 

□(01)收入減少  □(02)失業   □(03)需調整工作內容  

□(04)需調整工時 □(90)沒有影響 

68.您認為您災後最需要的協助為何？(可複選) 

□(01)經濟補助 □(02)居住安置  □(03)心理支持 □(04)照顧支援 □ (05)

工作媒合  

□(06)法律協助 □(94)其他____(請說明)□(96)不知道  □(98)拒答 

69.您希望政府在未來若再次受到災害時提供什麼樣的支援？(可複選) 

□(01)經濟補助 □(02)居住安置  □(03)心理支持 □(04)照顧支援 □ (05)

工作媒合  

□(06)法律協助 □(94)其他____(請說明)□(96)不知道  □(98)拒答 

 

 



 

49 

附件二、訪談大綱 

一、 5 大生命歷程年齡分類 

(一)就業(學)及經濟狀況 

1.針對您在就學、職涯發展、技能提升或重返職場的過程中，

曾經遇過什麼困難？希望政府提供什麼協助？ 

2.請問您認為現行政府提供的「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在

資訊提供、課程內容、時段或地點安排上，較需要改善的地方？ 

(二)婚育情形與家庭照顧 

1.在照顧年幼子女或家中長者，或是尋找替代性照顧資源時，

您較常遇到什麼問題？（如：缺乏輪替照顧者、服務時間無法配

合、名額有限、地點不便等）您期望政府可以提供什麼協助？ 

2.在日常生活中，您最常感受到的壓力來源是什麼？您通常

會用什麼方式調適？您認為目前現有的心理健康支持（如諮商、

社區課程）還可以在加強哪些方面？若未來有需求時，您會願意

使用嗎？ 

(三)社會參與情形 

1.請問平時參與宗教活動、志願服務、進修學習、社會團體活

動、社區活動及公共事務情形為何？參與的動機是為何？未參與

相關活動的原因？根據過去調查發現，沒有參與的原因，以「沒

有時間」及「沒有錢」而無法參與社會活動或進修學習，您認為

政府可以改善哪些方面或提供什麼資源，才能降低您的參與的阻

礙？ 

(四)健康生活及人身安全 

1.針對政府推廣的健康及醫療服務方面，您認為使用障礙是

什麼（例如：服務時間不彈性、地點可近性低、或資訊不足）？

為提升婦女的健康權益與就醫體驗，您最希望政府能如何加強醫

療服務？ 

2.在您日常出入或夜間外出時，您對公共空間的人身安全感

到是否安全呢？除了「加強巡邏」之外，您認為政府在預防犯罪，

以及提供法律支援與宣導上，最應優先加強哪一項措施？可以增

加提供哪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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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婦女服務與措施 

1.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您目前生活中遇到最需要幫助的困

難為？ 

2.整體而言，對於政府提供的婦女福利措施(包含就業經濟、

家庭照顧、社會參與、健康醫療、交通環境及人身安全等面向)，

有無需要改進的建議？ 

3.現有的福利項目中，和目前實際需求落差較大的項目？如

何改善？ 

4.較常透過哪些管道得知資訊？認為政府透過哪些管道傳遞

資訊較容易傳達？ 

5.請問您認為政府除了上述討論到有關婦女相關的福利以外，

還有哪些需要加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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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住民婦女 

(一)就業及經濟狀況 

1.針對您在就學、職涯發展、技能提升或重返職場的過程中，

曾經遇過什麼困難？希望政府提供什麼協助？是否有同工不同

酬的情況？若生活在部落中，就業機會是否充足？(請描述您的

經驗及想法) 

2.請問您認為現行政府提供的「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在

資訊提供、課程內容、時段或地點安排上，較需要改善的地方？ 

(二)家庭及婚育狀況 

1.在照顧年幼子女或家中長者，或是尋找替代性照顧資源時，

您較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如：缺乏輪替照顧者、服務時間無

法配合、名額有限、地點不便等）您期望政府可以提供什麼協助？ 

2.在日常生活中，您最常感受到的壓力來源是什麼？您通常

會用什麼方式調適？您認為目前現有的心理健康支持（如諮商、

社區課程）還可以在加強哪些方面？若未來有需求時，您會願意

使用嗎？ 

3.請問您的部落或社區，托育或托老資源是否足夠且方便？

使用或是在尋找上是否有遇到什麼困難？您認為可以怎麼改善？

在家庭照顧及婚育方面有遇到甚麼困難？希望可以加強什麼協

助？ 

(三)社會參與情形 

1.請問平時參與宗教活動、志願服務、進修學習、社會團體活

動、社區活動及公共事務情形為何？參與的動機是為何？未參與

相關活動的原因？根據過去調查發現，沒有參與的原因，以「沒

有時間」及「沒有錢」而無法參與社會活動或進修學習，您認為

政府可以改善哪些方面或提供什麼資源，才能降低您的參與的阻

礙？ 

2.文化傳承上有遭遇到什麼挑戰？ 

(四)健康生活及人身安全 

1.請問您的部落或社區，醫療資源是否充足且具可近性？就

醫過程中是否有遇到甚麼困難？針對政府推廣的健康及醫療服

務方面，您認為使用障礙是什麼（例如：服務時間不彈性、地點

可近性低、或資訊不足）？希望可以加強什麼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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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您日常出入或夜間外出時，您對公共空間的人身安全感

到是否安全呢？除了「加強巡邏」之外，您認為政府在預防犯罪，

以及提供法律支援與宣導上，最應優先加強哪一項措施？可以增

加提供哪些服務？ 

(五)婦女服務與措施 

1.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您目前生活中遇到最需要幫助的困

難為？ 

2.整體而言，對於政府提供的婦女福利措施(包含就業經濟、

家庭照顧、社會參與、健康醫療、交通環境及人身安全等面向)，

有無需要改進的建議？ 

3.現有的福利項目中，和目前實際需求落差較大的項目？如

何改善？ 

4.較常透過哪些管道得知資訊？認為政府透過哪些管道傳遞

資訊較容易傳達？ 

5.請問您認為政府除了上述討論到有關婦女相關的福利以外，

還有哪些需要加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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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殊境遇婦女 

(一)就業及經濟狀況 

1.針對您在就學、職涯發展、技能提升或重返職場的過程中，

曾經遇過什麼困難？是否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每月收入可支

配所得是否足夠？（請描述一下您的經驗）希望政府提供什麼協

助？ 

2.請問您認為現行政府提供的「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在

資訊提供、課程內容、時段或地點安排上，較需要改善的地方？ 

(二)家庭及婚育狀況 

1.在照顧年幼子女或家中長者，或是尋找替代性照顧資源時，

您較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如：缺乏輪替照顧者、服務時間無法

配合、名額有限、地點不便等）？在照顧與工作的平衡上最困難

的地方是什麼？是否因工作時間而找不到可以配合的協助服務？

目前的長照或托育費用對您來說是否造成負擔？（請描述一下您

的經驗）您期望政府可以提供什麼協助？提供的資源是否能協助

您減輕負擔？ 

2.在日常生活中，您最常感受到的壓力來源是什麼？您通常

會用什麼方式調適？您認為目前現有的心理健康支持（如諮商、

社區課程）還可以在加強哪些方面？若未來有需求時，您會願意

使用嗎？ 

(三)社會參與情形 

1.請問平時參與宗教活動、志願服務、進修學習、社會團體活

動、社區活動及公共事務情形為何？參與的動機是為何？未參與

相關活動的原因？根據過去調查發現，沒有參與的原因，以「沒

有時間」及「沒有錢」而無法參與社會活動或進修學習，您認為

政府可以改善哪些方面或提供什麼資源，才能降低您的參與的阻

礙？ 

2.您在遭遇困難時，親友能夠給您什麼樣的支援？社會福利

團體給您的支援？ 

(四)健康生活及人身安全 

1.針對政府推廣的健康及醫療服務方面，您認為使用障礙是

什麼（例如：服務時間不彈性、地點可近性低、或資訊不足）？

為提升婦女的健康權益與就醫體驗，您最希望政府能如何加強醫

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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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您日常出入或夜間外出時，您對公共空間的人身安全感

到是否安全呢？除了「加強巡邏」之外，您認為政府在預防犯罪，

以及提供法律支援與宣導上，最應優先加強哪一項措施？可以增

加提供哪些服務？ 

(五)婦女服務與措施 

1.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您目前生活中遇到最需要幫助的困

難為？ 

2.整體而言，對於政府提供的婦女福利措施(包含就業經濟、

家庭照顧、社會參與、健康醫療、交通環境及人身安全等面向)，

有無需要改進的建議？ 

3.現有的福利項目中，和目前實際需求落差較大的項目？如

何改善？ 

4.請問您是否有申請過政府的各項補助？申請過程是否有遇

到甚麼困難？目前的補助資格或金額是否足夠？（請描述一下您

的經驗） 

5.較常透過哪些管道得知資訊？認為政府透過哪些管道傳遞

資訊較容易傳達？ 

6.請問您認為政府除了上述討論到有關婦女相關的福利以外，

還有哪些需要加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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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住民婦女 

(一)就業及經濟狀況 

1.針對您在就學、職涯發展、技能提升或重返職場的過程中，

曾經遇過什麼困難？希望政府提供什麼協助？是否有同工不同

酬的情況？(請描述您的經驗及想法) 

2.請問您認為現行政府提供的「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在

資訊提供、課程內容、時段或地點安排上，較需要改善的地方？ 

3.是否因為新住民身分，導致就業上限制/證照取得困難？及

其困難為何？ 

(二)家庭及婚育狀況 

1.在照顧年幼子女或家中長者，或是尋找替代性照顧資源時，

您較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如：缺乏輪替照顧者、服務時間無

法配合、名額有限、地點不便等）您期望政府可以提供什麼協助？ 

2.在日常生活中，您最常感受到的壓力來源是什麼？您通常

會用什麼方式調適？您認為目前現有的心理健康支持（如諮商、

社區課程）還可以在加強哪些方面？若未來有需求時，您會願意

使用嗎？ 

3.在與家人溝通/子女教養的過程中，是否曾因文化差異或是

語言不同而遇到困難？（請描述您遇到的情況）期望可以獲得哪

些協助或支持？若在家庭中遇到問題時通常會向誰尋求協助？ 

(三)社會參與情形 

1.請問平時參與宗教活動、志願服務、進修學習、社會團體活

動、社區活動及公共事務情形為何？參與的動機是為何？未參與

相關活動的原因？是否曾因語言、文化差異或是缺乏認識的人一

同參與而導致參與意願較低？根據過去調查發現，沒有參與的原

因，以「沒有時間」及「沒有錢」而無法參與社會活動或進修學

習，您認為政府可以改善哪些方面或提供什麼資源，才能降低您

的參與的阻礙？ 

2.是否有跟原生國家有不同的國情問題？您是如何適應及調

節的？ 

(四)健康生活及人身安全 

1.針對政府推廣的健康及醫療服務方面，您認為使用障礙是

什麼（例如：語言不同、服務時間不彈性、地點可近性低、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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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不足）？為提升婦女的健康權益與就醫體驗，您最希望政府能

如何加強醫療服務？ 

2.在您日常出入或夜間外出時，您對公共空間的人身安全感

到是否安全呢？除了「加強巡邏」之外，您認為政府在預防犯罪，

以及提供法律支援與宣導上，最應優先加強哪一項措施？可以增

加提供哪些服務？ 

(五)婦女服務與措施 

1.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您目前生活中遇到最需要幫助的困

難為？ 

2.整體而言，對於政府提供的婦女福利措施(包含就業經濟、

家庭照顧、社會參與、健康醫療、交通環境及人身安全等面向)，

有無需要改進的建議？ 

3.現有的福利項目中，和目前實際需求落差較大的項目？如

何改善？ 

4.較常透過哪些管道得知資訊？認為政府透過哪些管道傳遞

資訊較容易傳達？ 

5.請問您認為政府除了上述討論到有關婦女相關的福利以外，

還有哪些需要加強的部分？ 

6.政策理解易懂度是否足夠？若不夠要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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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身心障礙婦女 

(一)就業及經濟狀況 

1.針對您在就學、職涯發展、技能提升或重返職場的過程中，

曾經遇過什麼困難？希望政府提供什麼協助（像是職務再設計、

輔具提供等）？是否曾因身心障礙身分而受到不平等待遇？（請

描述一下您的經驗） 

2.請問您認為現行政府提供的「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在

資訊提供、課程內容、時段或地點安排上，較需要改善的地方？ 

(二)家庭及婚育狀況 

1.在照顧年幼子女或家中長者，或是尋找替代性照顧資源時，

您較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如：缺乏輔具、缺乏輪替照顧者、服

務時間無法配合、名額有限、地點不便等）？在面對照顧負擔時

現行的長照與喘息服務是否能協助您減輕照顧負擔？在使用的

過程中曾遭遇甚麼困難？您期望政府可以提供什麼協助？ 

2.在日常生活中，您最常感受到的壓力來源是什麼？您通常

會用什麼方式調適？您認為目前現有的心理健康支持（如諮商、

社區課程）還可以在加強哪些方面？若未來有需求時，您會願意

使用嗎？ 

(三)社會參與情形 

請問平時參與宗教活動、志願服務、進修學習、社會團體活

動、社區活動及公共事務情形為何？參與的動機是為何？未參與

相關活動的原因？根據過去調查發現，沒有參與的原因，以「沒

有時間」及「沒有錢」而無法參與社會活動或進修學習，您認為

政府可以改善哪些方面或提供什麼資源，才能降低您的參與的阻

礙？在外出參與各項活動時是否有需要的支持？（如無障礙空間、

手語與個人助理） 

(四)健康生活及人身安全 

1.在就醫的過程中，是否有需要政府提供的協助（像是交通、

醫療設備改善、陪同者等）？針對政府推廣的健康及醫療服務方

面，您認為使用障礙是什麼（例如：服務時間不彈性、地點可近

性低、或資訊不足）？為提升婦女的健康權益與就醫體驗，您最

希望政府能如何加強醫療服務？ 

2.在您日常出入或夜間外出時，您對公共空間的人身安全感

到是否安全呢？除了「加強巡邏」之外，您認為政府在預防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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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提供法律支援與宣導上，最應優先加強哪一項措施？可以增

加提供哪些服務？ 

(五)婦女服務與措施 

1.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您目前生活中遇到最需要幫助的困

難為？ 

2.整體而言，對於政府提供的婦女福利措施(包含就業經濟、

家庭照顧、社會參與、健康醫療、交通環境及人身安全等面向)，

有無需要改進的建議？ 

3.現有的福利項目中，和目前實際需求落差較大的項目？如

何改善？ 

4.較常透過哪些管道得知資訊？認為政府透過哪些管道傳遞

資訊較容易傳達？資訊呈現的方式是否友善，是否有造成資訊不

易理解或無法取得的情況？（如提供字體放大、口語說明等）？ 

5.請問您認為政府除了上述討論到有關婦女相關的福利以外，

還有哪些需要加強的部分？ 


